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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1 0 9 6 4 號  

考慮日期： 2 0 2 4 年 3 月 2 2 日   

《沙田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S T / 3 7》  

考慮申述編號 T P B / R / S / S T / 3 7 - R 1 至 R 4 3  

申述事項  
申述人  

(編號 T P B / R / S / S T / 3 7 - )  

就圖則作出的修訂  

項目 A (圖 H - 1 a )  

把 位 於 黃 竹 洋 街 與 桂 地 新 村 路 交 界 處 的

一 幅 用 地 由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住 宅

( 甲 類 ) 8 」 地 帶 ， 並 訂 明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主 水平 基準 以上 2 4 0 米。  

項目 B (圖 H - 1 a )  

把 位 於 山 尾 街 東 北 面 的 一 幅 用 地 由 「 工

業」地帶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

帶，並訂明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

以上 1 4 0 米。  

項目 C 1 (圖 H - 1 b )  

把位於安心街以北的一幅用地由「政府、

機構或社區」地帶改劃為「商業 ( 1 )」地

帶，並訂明地積比率限制為 9 . 5 倍及建築

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以上 1 3 0 米。  

項目 C 2 (圖 H - 1 b )  

把位於安心街以南的一幅用地由「休憩用

地」地帶改劃為「商業 ( 1 )」地帶，並訂

明地積比率限制為 9 . 5 倍及建築物高度限

制為主水平基準以上 1 3 0 米。  

項目 D ( 圖 H - 1 b )  

把位於源康街與源順圍交界處的一幅用地

由「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改劃為「商

業 ( 1 ) 」 地 帶 ， 並 訂 明 地 積 比 率 限 制 為

9 . 5 倍及建 築 物 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以

上 1 2 0 米。  

總數： 4 3  

表示支持及反對 ( 1 份 )  

項目 A (反對 )  

項目 B (支持 )  

項目 K (反對 )  

R 1：前沙田區議會議員周曉嵐  

表示反對／提出負面意見 ( 4 1 份 )  

所有修訂 (反對 ) ( 1 份 )  

R 2： 1 名個別人士  

項目 E (提出負面意見 ) ( 2 份 )  

R 4 1：香港太古可口可樂 (下稱

「太古可樂」 )  

R 4 2： 1 名個別人士  

項目 K (反對 ) ( 3 8 份 )  

R 3 至 R 4 0：個別人士  

提出意見 ( 1 份 )  

項目 F ( 1 份 )  

R 4 3：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下稱

「港鐵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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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事項  
申述人  

(編號 T P B / R / S / S T / 3 7 - )  

項目 E ( 圖 H - 1 b )  

把 位 於 沙 田 圍 路 的 一 幅 用 地 由 「 休 憩 用

地」地帶改劃為「住宅 (甲類 ) 9」地帶，

並訂明地積比 率 限制為 5 倍及建築物高度

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以上 1 1 0 米。  

項目 F ( 圖 H - 1 b )  

把 位 於 插 桅 杆 街 的 一 幅 狹 長 土 地 由 「 政

府、機構或社區」地帶改劃為 「住宅 (甲

類 ) 1 0」地帶，並訂明地積比率限制為 6

倍 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以 上

1 2 0 米。  

項目 G ( 圖 H - 1 b )  

把位於源康街的一幅用地由「工業 ( 1 )」

地帶改劃為「商業 ( 2 )」地帶，並訂明總

樓面面 積 限制為 3 2  0 0 0 平方米及建築物

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以上 1 2 0 米。  

項目 H 1 ( 圖 H - 1 c )  

把位於銅鑼灣山路的一幅用地由「綠化地

帶」及「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改劃為

「住宅 (乙類 ) 3」地帶，並訂明地積比率

限制為 2 . 5 倍及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

基準以上 1 4 0 米。  

項目 H 2 ( 圖 H - 1 c )  

把位於銅鑼灣山路北端的一幅狹長土地由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地帶。  

項目 J ( 圖 H - 1 c )  

把位於大圍美田路以北的一幅用地由「住

宅 ( 乙 類 )」 地 帶 及「 綠 化地 帶 」 改劃 為

「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宗教機構及靈灰

安置所」地帶，並訂明總樓面面積限制為

1  4 1 6 平方米、建築物高度限制為 3 層及



-  3  -  

  

申述事項  
申述人  

(編號 T P B / R / S / S T / 3 7 - )  

龕位數目為最多  4  7 7 9 個。  

項目 K ( 圖 H - 1 d )  

把位於大埔公路 (馬料水段 )赤泥坪以南的

一幅用地由「綠化地帶」改劃為「其他指

定用途」註 明 「靈灰安置所 ( 2 )」地帶，

並訂明總樓面面積限制為 1 2 0 平方米、最

高建築物高度為 7 . 7 米及龕位數目為最多

1  7 1 6 個。  

對《註釋》作出的修訂  

(a)  修 訂 「 商 業 」 地 帶 的 「 備 註 」 ， 以

納 入 有 關 「 商 業 ( 1 ) 」 及 「 商 業

( 2 ) 」支 區的 發展 限制 條款 。  

(b)  修 訂 「 住 宅 ( 甲 類 ) 」 地 帶 的 「 備

註」，以納入有關「住宅 (甲類 ) 9」

及「住宅 (甲類 ) 1 0」支區的發展 限

制條 款 。  

(c)  修 訂 「 住 宅 ( 甲 類 ) 」 地 帶 的 《 註

釋》，以納入「公眾停車場 (只限設

於「住宅 (甲類 ) 1 0」支區 )」的第一

欄用途內。  

(d)  加入新的「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宗

教 機 構 及 靈 灰 安 置 所 」 地 帶 的 《 註

釋》。  

(e)  修訂「其他指定用途」註明「靈灰安

置所」地帶的「備註」，以納入有關

「其他指定用途」註明「靈 灰 安 置

所 ( 2 )」支區的發展限制條款。  

註： 申 述 人 的 名 單 載 於 附 件 I I I 。 申 述 書 的 軟 複 本 已 藉 電 子 方 式 送 交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 下 稱 「 城 規 會 」 ) 委 員 。 這 些 申 述 亦 已 上 載 至 城 規 會 網 站

https://www.tpb.gov.hk/tc/plan_making/S_ST_37.html， 以 及 存 放 於 規 劃 署 位 於 北

https://www.tpb.gov.hk/tc/plan_making/S_ST_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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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及 沙 田 的 規 劃 資 料 查 詢 處 ，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 全 套 硬 複 本 存 放 於 城 規 會 秘 書 處 ，

以 供 委 員 查 閱 。  

1 .  引 言  

1.1  2 0 2 3 年 1 1 月 1 7 日 ， 《 沙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T / 3 7 》 ( 下 稱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 ) ( 附 件  I )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下 稱 「 條 例」 )第 5 條 展 示 ， 以 供 公眾 查 閱 。

該 圖所 收納 的各 項修 訂載 於 附 件  I I 的 修訂 項目 附表 ，而 就圖

則 作出 修訂 所涉 地點 的位 置則 在 圖 H - 1 a 至 H - 1 d 上顯 示。  

1.2  在 為期 兩個 月的 法定 展示 期内 ， 城 市規 劃委 員會 收到 共 4 3 份

申 述 。 2 0 2 4 年 2 月 2 3 日 ， 城 規 會 同 意 把 所 有 申 述 合 為 一

組 ，以 集體 形式 考慮 。  

1.3  本 文 件 旨 在 提 供 資 料 ， 以 便 城 規 會 考 慮 各 項 申 述 。 申 述 人 名

單 載 於 附 件  I I I 。 有 關 申 述 載 於 附 件  I V 。 城 規 會 已 根 據 條

例 第 6 B ( 3 ) 條， 邀請 申述 人出席 會議。  

2 .  背 景  

項 目 A — 位 於 前 火 炭 平 房 區 以 西 的 擬 議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 下 稱 「 擬 議

火 炭公 營房 屋發 展」 ) ( 約 3 . 4 公 頃 )  

2.1  根 據 近 年 的 多 份 施 政 報 告 ， 政 府 已 多 管 齊 下 ， 增 加 土 地 供 應

並 建 立 土 地 儲 備 ， 以 滿 足 房 屋 和 其 他 發 展 需 要 。 為 滿 足 和 加

快 短 中 期 房 屋 用 地 供 應 ， 政 府 一 直 進 行 各 種 土 地 用 途 檢 討 1，

包 括 「 綠 化 地 帶 」 用 地 檢 討 ， 以 尋 找 適 合 的 土 地 ， 以 改 劃 作

住 宅 用 途 。 在 第 二 階 段 的 「 綠 化 地 帶 」 檢 討 ， 當 局 已 在 火 炭

西 北 部 ， 位 於 黃 竹 洋 街 與 桂 地 新 村 路 交 界 處 的 前 火 炭 平 房 區

以 西 ， 物 色 了 一 幅 「 綠 化 地 帶 」 用 地 作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下 稱 「 土 拓 署 」 ) 所 進 行 的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已 確

認 ， 擬 議 的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在 技 術 上 可 行 。 為 落 實 上 述 方 案 ，

                                                
1 2 0 1 2 年 進 行 的 第 一 階 段 「 綠 化 地 帶 」 檢 討 主 要 檢 視 「 綠 化 地 帶 」 範 圍 內 一 些 已 平

整 、 荒 廢 或 沒 有 植 被 但 具 潛 力 作 住 宅 發 展 的 用 地 。 2 0 1 3 年 進 行 的 第 二 階 段 「 綠 化 地

帶 」檢討則 主要檢視 位於已建 設地區邊 緣、 鄰近現時 市區和新 市鎮的「 綠化地帶 」，

以及草 木茂生但緩衝 作用和保育價 值相對較低的 「綠化地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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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用 地 已 由 「 綠化 地 帶 」 改劃 為 「 住宅 ( 甲 類 ) 8」 地 帶 ， 並訂

明 建築 物高 度限 制為 主水 平基 準以上 2 4 0 米。  

項 目 B — 位 於 火 炭 山 尾 街 的 擬 議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 下 稱 「 火 炭 聯 用 綜

合 大樓 發展 」 ) (約 0 . 7 7 公 頃 )  

2.2 根 據 2 0 1 8 年《 施政 報告 》，政 府將加 強在 政府 用地 落實 「一

地 多 用 」 的 發 展 模 式 ， 透 過 整 合 及 提 供 更 多 政 府 、 機 構 及 社

區 設 施 ， 以 滿 足 市 民 對 公 共 服 務 的 需 求 ， 同 時 善 用 有 限 的 土

地 資源 。 2 0 1 9 至 2 0 2 0 年度的 《財政 預算 案》 進 一 步宣 布會

預 留約 2 2 0 億 元推 展 6 項首批 「一地 多用 」發 展項 目， 包 括

位 於 山 尾 街 的 擬 議 火 炭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 多 項 技 術 評 估 已 確

認 ， 擬 議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屬 可 行 。 為 落 實 上 述 的 發 展 建 議 ， 當

局 把 有 關 用 地 由 「 工 業 」 地 帶 改 劃 為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並訂 明建 築物 高度 限制 為主 水平 基準 以上 1 4 0 米。  

項 目 C 1、 C 2 、 D 、 E 及 F— 位於 石門及 小瀝 源的 擬議 商業 及私 人住

宅 發展 (約 2 . 2 1 公 頃 )  

2.3 根 據 規 劃 署 進 行 的 《 2 0 2 0 年 全 港 工 業 用 地 分 區 研 究 報 告 》

( 下稱 「 2 0 2 0 年 分區 研究 」 )， 石門商 貿區 内工 業及 商貿 用途

夾 雜 ， 並 正 進 一 步 轉 型 為 一 般 商 貿 用 途 ， 現 時 主 要 劃 為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商 貿 」 地帶 ， 而劃 為 「 工 業 ( 1 ) 」 地帶 內

的 小 瀝 源 工 業 區 已 積 極 轉 型 為 商 業 用 途 。 此 外 ， 這 些 地 區 內

鄰 近 港 鐵 石 門 站 及 第 一 城 站 有 5 幅 先 前 劃 為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或 「 休 憩 用 地 」 地 帶 的 用 地 ， 並 未 有 落 實 時 間 表

或 發 展 建 議 。 這 些用 地 已 改 劃為 「 商業 ( 1 )」 地 帶 以 作 商業 用

途 ， 以 及 改 劃 為 「 住 宅 ( 甲 類 ) 9 」 和 「 住 宅 ( 甲 類 ) 1 0 」 地 帶

以 作住 宅用 途， 以善 用珍 貴土 地資 源的 發展 潛力 。  

項 目 G —已 落成 的酒 店發 展 (約 0 . 6 4 公 頃 )  

2.4 為 反 映 小 瀝 源 工 業 區 內 已 落 成 的 帝 逸 酒 店 ， 該 用 地 已 由 「 工

業 ( 1 ) 」 地 帶 改 劃 為 「 商 業 ( 2 ) 」 地 帶 ， 而 「 酒 店 」 用 途 會 列

為 第一 欄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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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H 1 及 H 2 —落 實獲 同意 的第 1 2 A 條申 請， 以便 在銅鑼 灣山 道

進 行擬 議私 人住 宅發 展 ( 約 0 . 6 6 公頃 )  

2.5 為 落 實 城 規 會 轄 下 的 鄉 郊 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 下 稱 「 小

組 委員 會」 ) 在 2 0 2 3 年 1 月 1 3 日同 意的 一宗 第 1 2 A 條 申請

( 編號 Y / S T / 5 8 ) ，項目 H 1 位 於銅鑼 灣山 道的 用地 會由 「綠

化 地 帶 」 及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住 宅 ( 乙

類 ) 3 」 地 帶 。 該 用 地 鄰 接 的 一 幅 狹 長 土 地 亦 已 由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 以 便 理 順 用 途 地 帶

的 界線 。  

項 目 J — 落 實獲 同 意 的第 1 2 A 條 申請 ， 以 便 在大 圍 美 田路 以 北進

行 擬議 宗教 機構 及靈 灰安 置所 發展 (約 0 . 4 公頃 )  

2.6 小 組委 員會 在 2 0 2 3 年 7 月 1 4 日 同意 一宗 第 1 2 A 條 申請 (編

號 Y / S T / 4 9 ) ， 以 把 大 圍 美 田 路 以 北 一 幅 現 時 建 有 名 為 普 光

明 寺 的 3 層 高 宗 教 機 構 及 靈 灰 安 置 所 的 用 地 ， 由 「 住 宅 ( 乙

類 )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 宗

教 機構 及靈 灰安 置所 」地 帶， 以提 供最 多 4  7 7 9 個 龕位 。  

2.7 為 落 實 獲 同 意 的 第 1 2 A 條 申 請 ， 該 用 地 ( 項 目 J )  已 由 「 住

宅 ( 乙 類 ) 」 地 帶 及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宗 教機 構及 靈灰 安置 所」 地帶 。  

項 目 K — 落 實獲 同 意 的第 1 2 A 條 申請 ， 以 便 在赤 泥 坪 以南 進 行擬

議 靈灰 安置 所發 展 ( 約 0 . 0 2 公頃 )  

2.8 小 組委 員會 在 2 0 2 2 年 1 月 2 8 日 同意 一宗 第 1 2 A 條 申請 (編

號 Y / S T / 5 3 ) ， 以 便 把 馬 料 水 赤 泥 坪 以 南 一 幅 用 地 由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 靈 灰 安 置 所 ( 2 ) 」 地

帶 ，以 作沙 田靜 苑的 靈灰 安置 所發 展， 並提 供最 多 1  7 1 6 個

龕 位。  

2.9 為 落 實 獲 同 意 的 第 1 2 A 條 申 請 ， 該 用 地 ( 項 目 K )  已 由 「 綠

化 地 帶 」 改 劃 為 「其 他 指 定 用途 」 註明 「 靈 灰 安 置 所 ( 2 )」 地

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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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圖則 《註 釋》 作出 的修 訂  

2.10 因 應 上 述 修 訂 項 目 ， 當 局 亦 已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 註 釋 》

作 出相 應修 訂。  

分 區計 劃大 綱草 圖  

2.11 小 組委 員會 在 2 0 2 3 年 1 0 月 2 7 日同 意， 對沙 田分 區計 劃大

綱 圖 作 出 的 上 述 修 訂 適 宜 根 據 條 例 第 5 條 展 示 ，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 相 關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8 / 2 3 號 載 於 城 規 會 網 站 2，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記 錄 摘 錄 則 載 於 附 件  V 。 沙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其後 於 2 0 2 3 年 1 1 月 1 7 日 刊憲 。  

3 .  地 區 諮詢  

3.1 2 0 2 3 年 9 月 1 9 日 ，規 劃署就 沙田分 區計 劃大 綱圖 的修 訂諮

詢 沙 田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發 展 、 房 屋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 下 稱 「 委

員 會 」 ) 。 所 收 到 的 看 法 和 意 見 ， 以 及 政 府 部 門 作 出 的 回 應 ，

已 納入 小組 委員 會文 件第 8 / 2 3 號以供 小組 委員 會考 慮。 委員

會 會議 的會 議記 錄載 於附 件 V I ，以供 參閱 。  

3.2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法 定 展 示 期 間 ， 沙 田 區 議 會 議 員 於

2 0 2 3 年 1 1 月 1 7 日接 獲通知 ，公眾 人士 可就 有關 修訂 以書

面 形 式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意 見 。 沙 田 區 議 會 議 員 並 無 提 交 申 述 或

提 出 意 見 。 城 規 會 收 到 一 份 來 自 前 沙 田 區 議 員 周 曉 嵐 先 生

( R 1 ) 的申 述。  

4 .  申 述 用地 及周 邊地 區  

4.1 項 目  A ( 位 於 火 炭 的 擬 議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 ( 圖 H - 1 a 、 H - 2 a 、

H - 3 a 、 H - 4 a 及 H - 5 a )  

4.1.1 該 用 地 的 面 積 約 3 . 4 公 頃 ， 劃 為 「 住 宅 ( 甲 類 ) 8 」 地

帶 ， 以 作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2 4 0 米 ，最 高地 積比 率訂 為 6 . 7 倍 。擬 議公 營

                                                
2 小組委 員會文件第 8 / 2 3號 載於城規會網 站：
h ttps: / /www.tpb.gov.hk/ tc/meet ings/RNTPC/Agenda/729_rn t_agenda.html  

https://www.tpb.gov.hk/tc/meetings/RNTPC/Agenda/729_rnt_agend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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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屋 發 展 的 示 意 設 計 圖 及 截 視 圖 載 於 繪 圖 H - 1 至

H - 3 。擬議 發展 項目 的主 要發 展參數表 列如 下︰  

地 盤面 積  約 3 . 4 公頃  

最 高地 積比 率  6 . 7 倍  

( 住用 地積 比率 為 6 . 5 倍 及非 住用

地 積比 率約 0 . 2 倍 )  

最 高建 築物 高度  主 水平 基準 上 2 4 0 米 ( 1 )  

樓 宇幢 數  4 幢  

預 計單 位數 目  

( 預計 人口 ) ( 2 )  

約 3  3 0 0 個  

( 約 8  9 0 0 人 )  

目 標落 成日 期  2 0 3 4／ 2 0 3 5 年度  

配 套設 施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 下 稱 「 社 福 設

施 」 ) ( 3 ) ( 4 )  

  附 屬泊 車位 及上 落客 貨車 位  

備 註 ：  

( 1 )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2 4 0 米 ， 在 2 至 5 層 的

平 台 層 之 上 有 4 7 至 4 8 住 用 樓 層 ， 地 盤 平 整 水 平 介 乎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 8 米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9 5 米 。  

( 2 )  單 位 數 目 和 人 口 有 待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確 定 。  

( 3 )  擬 議 發 展 會 預 留 相 等 於 整 體 可 發 展 住 用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少 於

約 5 %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供 闢 設 社 福 設 施 ， 包 括 長 者 及 幼 兒 照

顧 設 施 和 康 復 服 務 設 施 。  

( 4 )  社 福 設 施 將 獲 豁 免 計 入 地 積 比 率 。 社 福 設 施 的 選 址 、 類 別

及 實 際 供 應 ， 將 視 乎 詳 細 設 計 及 諮 詢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 包 括

社 會 福 利 署 ) 後 確 定 。  

4.1.2 這 是 一 幅 位 於 火 炭 西 北 面 山 巒 邊 陲 的 政 府 土 地 ， 地 盤

高 度介 乎主 水平 基準 上 7 0 米至 主水平 基準 上 1 0 0  米

不 等 。 該 處 有 茂 密 的 樹 木 羣 、 植 物 及 林 地 ， 當 中 夾 雜

一 些 零 散 的 臨 時 構 築 物 。 現 時 用 地 北 緣 外 有 一 條 東 西

向 的 半 自 然 水 道 ( 有 部 分 屬 人 工 水 道 ) ， 另 一 條 水 道 則

位 於 用 地 內 。 用 地 可 由 火 炭 路 經 黃 竹 洋 街 和 桂 地 街 前

往 。  

4.1.3 該 用 地 東 北 面 和 東 面 分 別 是 位 於 禾 上 墩 街 的 駿 洋 邨 ( 地

積 比 率 為 6 . 1 倍 ，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6 4

米 )和 彩禾 苑 ( 地積 比率 為 5 . 8 倍，建 築物 高度 為主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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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基準 上 1 7 0 米 ) 的高 層住 宅發 展項目 ，而 用地 另外 幾

個 方向 則是 鄉郊 地方 和建 有低 矮建 築的 鄉村 。  

4.2 項 目  B ( 位 於 火 炭 的 擬 議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發 展 ) ( 圖 H - 1 a 、

H - 2 b 、 H - 3 b、 H - 4 b 及 H - 5 a )  

4.2.1 該 用 地 的 面 積 約 0 . 7 7 公 頃 ， 劃 為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 以 興 建 一 座 單 幢 的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平 基 準上 1 4 0 米 。根 據 初 步 計 劃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的 地積 比 率約 9 . 5 倍 ，將 闢 設 體 育 館 、圖

書 館 、 社 區 會 堂 、 供 長 者 及 青 年 使 用 的 社 福 設 施 、 診

所 ／ 醫 療 服 務 設 施 、 政 府 辦 公 室 ， 以 及 重 置 用 地 上 現

有 的公 共運 輸交 匯處 和公 眾停 車場 ，以 地盡 其用 。  

4.2.2 這 是 一 幅 政 府 土 地 ， 現 時 建 有 火 炭 東 熟 食 市 場 、 山 尾

街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 休 憩 處 、 籃 球 場 和 公 厠 。 毗 鄰 的

穗 輝 工 廠 大 廈 由 於 位 處 火 炭 中 心 點 ， 將 重 建 作 公 營 房

屋 ， 項 目 將 於 2 0 2 9 ／ 2 0 3 0 年度 提供 約 1  3 6 0 個 單

位 。 用 地 西 北 面 是 沙 田 商 業 中 心 ， 建 築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1 米 ，其 東北 面則 是火 炭路。 用地 有公 共交 通

工 具 連 接 ， 其 東南 面約 5 0 0 米 有 港鐵 火 炭 站 ， 而 位於

坳 背 灣 街 的 「 綜 合 發 展 區 」 地 帶 用 地 ( 即 星 凱 ‧ 堤 岸 )

亦 設有 公共 運輸 交匯 處， 交通 方便 。  

4.3 項 目  C 1 及 C 2 ( 位 於 石 門 的 擬 議 商 業 發 展 ) ( 圖 H - 1 b 、

H - 2 c 、 H - 3 c、 H - 4 c 及 H - 5 b )  

4.3.1 該 兩 幅 用 地 位 於 安 心 街 以 北 ( 項 目 C 1 ) 及 安 心 街 以 南

( 項 目 C 2 ) ，面 積分 別 為 0 . 8 5 公 頃和 0 . 4 1 公頃 ，均

劃 為 「 商 業 ( 1 ) 」地 帶 ， 以 作商 業 發展 ， 地 積 比 率 限制

為 9 . 5 倍 ，建 築物 高度 限制 為主 水平 基準 上 1 3 0 米。

兩 幅 用 地 均 會 預 留 總 樓 面 面 積 作 闢 設 福 利 設 施 ( 包 括 長

者 及 幼 兒 照 顧 設 施 和 康 復 服 務 設 施 ) 之 用 。 衞 生 署 的 設

施 亦會 設於 項 目 C 1 用 地內 。兩 幅用地 的政 府、 機構 及

社 區設 施將 獲豁 免計 入地 積比 率。  

4.3.2 該 兩 幅 用 地 位 於 石 門 商 業 區 北 陲 ， 南 面 為 石 門 遊 樂

場 。 項目 C 1 用 地現 時為 臨時 公眾 停車 場 ， 而 項目 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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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地 現 時 為 土 拓 署 的 臨 時 工 地 ， 兩 處 均 屬 短 期 租 約 用

地 。有 關用 地以 北橫 跨大 涌橋 路為 住 宅 發展 項目 。  

4.4 項 目  D ( 位 於 小 瀝 源 的 擬 議 商 業 發 展 ) ( 圖 H - 1 b 、 H - 2 d 、

H - 3 c 、 H - 4 e 及 H - 5 b )  

4.4.1 該 用地 的面 積 為 0 . 1 1 公 頃， 劃為 「商 業 ( 1 ) 」地 帶，

以 作 商 業 發 展 ，地 積 比 率 限制 為 9 . 5 倍 ，建 築 物 高度

限 制為 主水 平基 準上 1 2 0 米。  

4.4.2 該 用 地 位 於 小 瀝 源 工 業 區 的 東 北 面 ， 現 時 空 置 ， 將 由

地 政 總 署 為 短 期 租 約 用 地 重 新 招 標 ， 以 作 臨 時 公 眾 停

車 場 。 用 地 周 邊 為 捷 和 中 心 、 電 訊 盈 科 圓 州 角 電 話 機

樓 、 帝 逸 酒 店 ( 即 項 目 G 的 申 述 用 地 ) 和 九 巴 沙 田 車

廠 。  

4.5 項 目  E (位於 小瀝 源的 擬議 私人 住宅發 展 ) (圖 H - 1 b、 H - 2 d 、

H - 3 d 、 H - 4 d、 H - 4 f 及 H - 5 b )  

4.5.1 該 用地 的面 積 為 0 . 5 6 公 頃， 劃為 「住 宅 ( 甲類 ) 9 」地

帶 ， 以 作 私 人 房 屋 發 展 ， 地 積 比 率 限 制 為 5 倍 ， 建 築

物 高度 限制 為主 水平 基準 上 1 1 0 米 。  

4.5.2 該 用 地 位 於 小 瀝 源 工 業 區 的 東 陲 ， 以 小 瀝 源 路 、 沙 田

圍 路 、 香 港 太 古 可 口 可 樂 及 金 利 來 集 團 中 心 為 界 ， 現

以 短 期 租 約 批 給 太 古 可 樂 作 臨 時 停 車 、 汽 車 維 修 及 ／

或 保 養 用 途 。 設 有 雨 水 渠 和 箱 形 暗 渠 的 渠 務 預 留 地 橫

越 該用 地的 東部 和西 南部 ( 圖 2 d ) 。渠 務署 表示 ，不 得

在 該 渠 務 預 留 地 搭 建 任 何 構 築 物 或 構 築 物 支 架 。 另

外 ， 用 地 設 有 一 個 屬 於 香 港 中 華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的 煤 氣

調 壓 室 ， 現 時 須 經 由 位 於 源 順 圍 的 太 古 可 樂 廠 的 地 面

層 出 入 口 進 出 用 地 。 用 地 已 規 劃 的 出 入 口 及 太 古 可 樂

廠 現有 出入 口均 面向 源順 圍。  

4.6 項 目  F (位於 小瀝 源的 擬議 私人 住宅發 展 ) ( 圖 H - 1 b、 H - 2 d 、

H - 3 d 、 H - 4 g 及 H - 5 b )  

4.6.1 該 用地 的面 積 為 0 . 2 8 公 頃， 劃為 「住 宅 ( 甲類 ) 9 」地

帶 ， 以 作 私 人 房 屋 發 展 ， 地 積 比 率 限 制 為 6 倍 ， 建 築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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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主水 平 基 準上 1 2 0 米。 用 地 會 預 留 總樓

面 面 積 作 闢 設 福 利 設 施 ， 包 括 長 者 及 幼 兒 照 顧 設 施 和

康 復 服 務 設 施 。 位 於 該 用 地 的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可 獲豁 免計 入地 積比 率。  

4.6.2 該 用 地 位 於 小 瀝 源 工 業 區 的 西 北 邊 陲 ， 以 插 桅 杆 街 、

沙 田 工 業 中 心 、 源 順 圍 及 小 瀝 源 消 防 局 為 界 ， 現 以 短

期 租約 批出 作臨 時公 共停 車場 。  

4.7 項 目  G ( 位 於 小 瀝 源 的 已 建 成 酒 店 發 展 項 目 ) ( 圖 H - 1 b 、

H - 2 d 、 H - 3 d、 H - 4 d 至 H - 4 e 及 H - 5 b )  

4 . 7 . 1  該 用地 的面 積 為 0 . 6 4 公 頃， 劃為 「商 業 ( 2 ) 」地 帶，

以 反 映 現 有 的 酒 店 發 展 。 考 慮 到 該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 用 地 的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3 2  0 0 0 平 方 米 ， 建 築

物 高度 限制 為主 水平 基準 上 1 2 0 米 。  

4 . 7 . 2  用 地 位 於 小 瀝 源 工 業 區 的 東 緣 ， 現 為 帝 逸 酒 店 。 酒 店

於 2 0 1 9 年 落成 ，目 前正 在運 作中 ，其 非住 用總 樓面 面

積 約 為 3 1  8 6 3 平 方 米 ， 建 築 物 高 度 約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1 米。  

4.8 項 目  H 1 及 H 2 ( 位 於 銅 鑼 灣 山 路 的 擬 議 私 人 住 宅 發 展 ) ( 圖

H - 1 c 、 H - 2 e、 H - 3 e 及 H - 4 h )  

4.8.1 項 目 H 1 用 地的 面積 為 0 . 6 1 公 頃，涉 及一 宗小 組委 員

會 在 2 0 2 3 年 1 月 1 3 日同 意的 第 1 2 A 條申 請 ( 編號

N o . Y / S T / 5 8 ) ， 以 作 發 展 私 人 房 屋 。 為 落 實 該 宗 已 獲

同 意 的 申 請 ，當 局 把 用 地劃 為 「 住宅 ( 乙 類 ) 3」 地 帶，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限為 2 . 5 倍， 建 築 物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平

基 準上 1 4 0 米。  

4.8.2 該 用 地 連 一 個 已 平 整 的 地 台 (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約

7 9 米 ) 位 於 沙 田 市 中 心 的 西 北 面 ， 道 風 山 一 塊 草 木 茂

盛 的 坡 地 上 。 其 南 鄰 為 沙 田 北 配 水 庫 ， 西 南 及 東 南 面

有 數 個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 包 括 壹 號 雲 頂 ( 地 積 比 率 為

2 . 3 6 倍 ，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6 . 1

米 )、 曉翠 山莊 (地 積比 率介 乎 0 . 4 8 至 1 . 2 8 倍， 最

高 建築 物高 度為 主水 平基 準上 1 0 6 . 5 米 )及 雲頂 峰 (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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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比 率 訂 為 1 倍 ，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 4 . 6 米 ) 。 再 往 南 面 山 下 有 另 一 個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嘉 御

山 (地 積比 率訂 為 2 . 2 8 倍 ，最 高建築 物高 度為 主水 平

基 準上 8 1 . 3 米 )。  

4.8.3 項 目 H 2 用 地為 一塊 剩餘 的狹 長土 地， 面積 約 0 . 0 5 公

頃 ，劃 為「 政府 、機 構或 社區 」地 帶 。 緊連 項 目 H 1 用

地 的南 面邊 界， 現為 一條 通道 。  

4.9 項 目  J ( 普 光 明 寺 靈 灰 安 置 所 ) ( 圖 H - 1 c 、 H - 2 f 、 H - 3 f 及

H - 4 i )  

4.9.1 該 用 地 的 面 積 為 0 . 4 頃 ， 涉 及 一 宗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2 0 2 3 年 7 月 1 4 日 同 意 的 第 1 2 A 條 申 請 ( 編 號

Y / S T / 4 9 ) ， 以 作 宗 教機 構 及 靈 灰 安置 所 用 途 。 為 落實

獲 批 准 的 兩 宗 申 請 ， 當 局 把 用 地 劃 為 「 宗 教 機 構 及 靈

灰 安 置 所 」 地 帶 ，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為 1  4 1 6 平 方

米 ，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3 層 ， 龕 位 數 目 上 限 為

4  7 7 9 個。  

4.9.2 該 用 地 位 於 美 田 路 和 美 松 苑 以 北 山 上 的 斜 坡 範 圍 ， 而

美 松 苑 為 大 圍 的 資 助 出 售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 用 地 現 為 一

幢 樓 高 3 層 作 宗 教 機 構 及 靈 灰 安 置 所 發 展 的 建 築 物 ，

即 營 運 中 的 普 光 明 寺 。 用 地 可 由 美 田 路 向 山 上 經 一 條

行 人路 前往 。  

4.10 項 目  K ( 沙 田 靜 苑 靈 灰 安 置 所 ) ( 圖 H - 1 d 、 H - 2 g 、 H - 3 g 及

H - 4 j )  

4.10.1 該 用 地 的 面 積 約 0 . 0 2 頃 ， 涉 及 一 宗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2 0 2 2 年 1 月 2 8 日 同 意 的 第 1 2 A 條 申 請 ( 編 號

Y / S T / 5 3 ) ， 以 發 展 靈 灰 安 置 所 。 為 落 實 獲 批 准 的 申

請 ， 當 局 把 該 用地 劃 為 「 靈灰 安 置 所 ( 2 ) 」地 帶 ， 最大

總 樓 面 面 積 限為 1 2 0 平 方米 ， 最 高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為

7 . 7 米， 龕位 數目 上限為 1  7 1 6 個。  

4.10.2 該 用 地 位 於 馬 料 水 赤 泥 坪 以 南 ， 現 為 一 幢 樓 高 3 層 作

靈 灰 安 置 所 發 展 的 建 築 物 ， 即 營 運 中 的 沙 田 靜 苑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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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四 周 為 翠 綠 山 丘 、 樹 羣 、 原 居 民 墳 墓 和 山 邊 墓 地 ，

其 北面 為赤 泥坪 村， 位於 大埔 道 ( 馬料 水 ) 對面 。  

4.11 規 劃 意向  

上 述申 述用 地的 用途 地帶 的規 劃意 向載 述如 下︰  

(a)  「 住 宅 ( 甲 類 ) 8 」 地 帶 、 「 住 宅 ( 甲 類 ) 9 」 地 帶 及 「 住

宅 ( 甲 類 ) 1 0 」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作 高 密 度 住 宅

發 展 。 在 建 築 物 的 最 低 3 層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特 別 設 計

的 非住 宅部 分， 商業 用途 屬經 常准 許的 用途 ；  

(b)  「 住 宅 ( 乙 類 ) 3 」 地帶 的 規 劃意 向 ，主 要 是 作 中 等密 度

的 住 宅 發 展 ； 服 務 住 宅 區 一 帶 地 方 的 商 業 用 途 ， 如 向

城 市規 劃委 員會 提出 申請 ，或 會獲 得批 准 ；  

(c)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提 供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 以 配 合 當 地 居 民 及 ／ 或 該 地

區 、 區 域 ， 以 至 全 港 的 需 要 ； 以 及 是 供 應 土 地 予 政

府 、 提 供 社 區 所 需 社 會 服 務 的 機 構 和 其 他 機 構 ， 以 供

用 於與 其工 作直 接有 關或 互相 配合 的用 途 ；  

(d)  「 商 業 ( 1 ) 」 地 帶 及 「 商 業 ( 2 ) 」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作 商 業 發 展 ， 其 涵 蓋 範 圍 的 重 點 功 能 為 地 方 購 物

中 心 ， 為 所 在 的 一 帶 地 方 提 供 服 務 ， 用 途 可 包 括 商

店 、服 務行 業、 娛樂 場所 和食 肆；  

(e)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 宗 教 機 構 及 靈 灰 安 置 所 」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提 供 土 地 作 宗 教 機 構 及 靈 灰 安

置 所用 途； 以及  

(f)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註 明 「 靈灰 安 置 所 ( 2 ) 」地 帶 的 規劃

意 向， 主要 是提 供土 地作 靈灰 安置 所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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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申 述  

5.1 申 述 事項  

5.1.1 城 規會 共收 到 4 3 份有 效的 申述 ，其 中一 份申述 由一 名

前 沙田 區議 員 ( R 1 ) 提交， 表示 支持項 目 B 但反 對項目

A 及 K；  

5.1.2 有 一 份 申 述 ( R 2 ) 由 一 名 個 別 人 士 提 交 ， 表 示 反 對 所 有

項 目 ， 以 及 反 對 就 《 註 釋 》 作 出 的 修 訂 ， 即 在 「 商 業

( 1 ) 」 地 帶 和 「 住 宅 ( 甲 類 ) 1 0 」 地 帶 內 闢 設 政 府 規 定

的 政府 、機 構及 社區 設施 ，可 獲豁 免計 入地 積比 率；  

5.1.3 有 3 8 份申 述由 個別 人士 ( R 3 至 R 4 0 ) 以劃 一信 件格 式

提 交， 表示 反對 項目 K；  

5.1.4 有 兩 份 申 述 就 項 目 E 提 供 負 面 意 見 ， 分 別 由 盧 緯 綸 建

築 規 劃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的 太 古 可 樂 ( R 4 1 ) 和 一 名 個 別 人

士 ( R 4 2 )提交 ；以 及  

5.1.5 有 一 份 申 述 由 港 鐵 公 司 ( R 4 3 ) 提 交 ， 就 項 目 F 提 供 意

見 。  

5.1.6 申 述 提 出 的 主 要 理 由 和 意 見 、 替 代 方 案 ， 以 及 規 劃 署

在 諮 詢 相 關 政 府 決 策 局 ／ 部 門 後 的 回 應 ， 撮 述 於 下 文

第 5 . 2 及 5 . 3 段。  

5.2 申 述 所提 出的 理由 和規 劃署 的 回應  

表 示支 持的 申述  

5.2.1 項 目 B (位 於火 炭的 擬議 聯用 綜合 大樓 )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支 持項 目 B 把該 用地 改劃 為「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 以 闢 設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 為 當 區 居 民 提 供

休 閒 、 康 樂 、 政 府 ， 以 及 醫 療 相

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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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服務 。  

( 2 )  擬 議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為 主水 平基 準 上 2 4 0 米， 會

阻 擋沿 穗禾 路開 揚的 景觀 。  

( 3 )  政 府 應 提 供 為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制 訂

的 發 展 時 間 表 ， 因 為 該 發 展 對 火

炭 東 熟 食 市 場 和 火 炭 西 熟 食 市 場

的 現有 經營 者造 成影 響。  

回 應  

( a )  關 於 ( 1 ) ︰  

備 悉表 示支 持的 意見 。  

( b )  關 於 ( 2 ) ︰  

擬 議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與毗 鄰「 住宅 ( 甲類 ) 8 」地 帶用 地

的 穗 輝 工 廠 大 廈 的 重 建 項 目 ( 重 建 作 公 營 房 屋 ) 相

同 。  

根 據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的 視 覺 評 核 ，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的

高 度 能 融 入 周 邊 高 樓 發 展 的 環 境 ， 而 且 在 落 實 擬

議 緩 解 措 施 ( 包 括 建 築 物 後 移 、 建 築 物 間 距 和 優

良 的設 計特 色 ) 後， 與周 邊環 境並 非不 協調 。  

( c )  關 於 ( 3 ) ：  

政 府 產 業 署 表 示 ， 相 關 部 門 正 進 行 設 計 ， 並 會 適

時 把 這 個 項 目 提 交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 撥 款 ，

預 計項 目最 早可 於 2 0 3 4 年竣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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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示反 對的 申述  

5.2.2 項 目 A (位 於火 炭的 擬議 公營 房屋 發展 )  

5.2.2.1 規 劃 方面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進 一步  侵 佔 「 綠 化 地 帶 」 的 天 然

地 形 ， 有 違 抑 制 市 區 範 圍 擴 展 的

審 慎做 法。  

R 1 及 R 2  

( 2 )  位 置 偏 僻 ， 遠 離 市 區 中 心 ， 交 通

連 接 有 限 而 且 車 費 昂 貴 ， 不 適 合

發 展公 營房 屋。  

R 2  

回 應  

( a )  關 於 ( 1 ) 及 ( 2 ) ：  

為 滿 足 和 加 快 短 中 期 房 屋 用 地 供 應 ， 政 府 持 續 進

行 各 種 土 地 用 途 檢 討 ， 包 括 「 綠 化 地 帶 」 用 地 檢

討 ，以 物色 土地 改劃 作住 宅用 途。 項目 A 所涉 用

地 位 於 火 炭 現 有 已 建 設 範 圍 的 邊 陲 ， 用 地 內 雖 有

綠 化 地 方 ， 但 其 緩 衝 作 用 和 保 育 價 值 相 對 較 低 。

該 用 地 原 本 劃 作 「 綠 化 地 帶 」 ， 但 在 第 二 階 段 的

「 綠 化 地 帶 」 檢 討 中 被 選 定 作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 土

拓 署進 行的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已 確 認 ， 在 該 用 地 發

展 公 營 房 屋 不 會 出 現 無 法 克 服 的 技 術 問 題 。 該 用

地 有 道 路 接 達 ， 並 將 設 有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務 ， 連 接

至 火 炭 港 鐵 站 和 其 他 地 區 。 因 此 ， 該 用 地 適 合 作

公 營房 屋發 展。  

5.2.2.2 生 態 及景 觀方 面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擬 議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位 於 劃 為

「 綠 化 地 帶 」 的 範 圍 內 。 項 目 A

的 用 地 內 錄 得 易 受 外 來 環 境 污 染

影 響 的 具 重 要 保 育 價 值 物 種 ( 根

R 1 及 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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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的 生 態 影 響 評

估 所 指 ) ， 這 些 物 種 大 部 分 將 會

直 接受 到擬 議發 展影 響。  

( 2 )  對 生 態 造 成 的 影 響 將 不 可 逆 轉 ，

而 林 地 補 償 亦 無 法 減 低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R 1  

( 3 )  在 用 地 以 外 地 方 ( 初 步 選 址 位 於

用 地 東 北 面 的 斜 坡 ) 進 行 補 償 種

植 方案 之後 會被 遺忘 。  

R 2  

回 應  

( a )  關 於 ( 1 ) 及 ( 2 ) ：  

工 程可 行性 研究 的生 態影 響評 估 已 評估 項 目 A 發

展 可 能 造 成 的 生 境 損 失 ， 以 及 對 具 重 要 保 育 價 值

的 自 然 生 境 ／ 物 種 所 造 成 的 間 接 影 響 。 根 據 生 態

影 響 評 估 ， 大 部 分 受 影 響 生 境 的 生 態 價 值 屬 低 至

非 常低 ，只 有 1 . 4 公頃 具中 等生 態價 值的 林地 會

直 接 受 到 有 關 發 展 影 響 。 預 計 在 落 實 有 關 緩 解 措

施 後 ， 包 括 進 行 林 地 補 償 ( 本 港 處 理 這 類 生 境 損

失 的 常 見 做 法 ) 、 在 施 工 及 運 作 階 段 遵 行 良 好 的

工 地 作 業 守 則 ， 以 及 採 取 其 他 預 防 措 施 以 盡 量 減

低 對 附 近 具 重 要 保 育 價 值 的 生 境 ／ 物 種 所 造 成 的

水 質 、 噪 音 和 空 氣 影 響 ， 具 重 要 保 育 價 值 的 生 境

和 物種 不會 受到 重大 的剩 餘影 響。  

在 擬 議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內 錄 得 的 具 重 要 保 育 價 值 物

種 (兩 種植 物和 9 種 動物 )中 ，大 部分 均擁 有相 對

高 的 活 動 能 力 ， 例 如 鳥 類 、 蝴 蝶 、 爬 蟲 類 和 蝙

蝠 ， 而 且 附 近 一 帶 有 大 量 適 合 的 生 境 。 因 此 ， 對

上 述 具 重 要 保 育 價 值 物 種 的 潛 在 影 響 屬 輕 微 。 只

有 兩 種 植 物 ( 金 狗 毛 蕨 和 小 果 柿 ) 及 一 種 水 生 無 脊

椎 動 物 ( 一 種 名 為 鰓 刺 溪 蟹 的 蟹 類 ) 可 能 會 直 接 受

到 影 響 。 為 減 輕 對 這 些 物 種 的 影 響 ， 建 議 對 這 些

物 種 進 行 移 植 和 遷 移 。 過 往 有 移 植 和 遷 移 這 些 物

種 的 成 功 先 例 ， 亦 有 記 錄 證 明 落 實 的 緩 解 措 施 有

成 效 。 當 局 會 在 設 計 階 段 對 具 重 要 保 育 價 值 的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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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進 行 進 一 步 的 植 物 調 查 ， 並 對 具 重 要 保 育 價 值

的 水 生 無 脊 椎 動 物 進 行 施 工 前 覆 核 調 查 ， 以 擬 訂

詳 細 的 移 植 ／ 遷 移 方 案 ， 並 在 其 後 進 行 監 察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下 稱 「 漁 護 署 」 ) 對 生 態 影 響 評 估

的 結果 和建 議沒 有負 面意 見。  

 

( b )  關 於 ( 3 ) ：  

根 據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 有 關 項 目 建 議 砍 伐 的 樹 木

估 計有 8 9 8 棵 ，大 多屬 常見 品種 ，當 局會以 1 : 1

的 比 例 為 砍 掉 的 樹 木 進 行 補 償 種 植 。 雖 然 當 局 已

在 發 展 用 地 的 東 北 面 初 步 物 色 補 種 位 置 ( 繪 圖

H - 4 ) ，但 植 樹 的 確 實 位 置 和 品 種 有待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與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 例 如 地 政 總 署 和 漁 護 署 ) 進

一 步確 認和 商定 。  

 

5.2.2.3 視 覺 及空 氣流 通方 面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設 於主 水平 基準 上 2 4 0 米的 擬議

建 築 物 高 度 ， 會 遮 擋 北 面 的 山 脊

線 ， 並 對 火 炭 區 的 景 觀 造 成 不 可

逆 轉 的 影 響 。 有 關 高 度 應 與 駿 洋

邨 和彩 禾苑 保持 一致 。  

R 1 及 R 2  

( 2 )  高 聳 的 混 凝 土 牆 配 以 寥 寥 數 棵 的

裝 飾 性 樹 木 ， 不 會 令 醜 陋 的 建 築

融 入四 周的 翠綠 景致 。  

R 2  

( 3 )  該 用 地 位 處 山 谷 ， 後 方 是 陡 峭 的

山 坡 ， 因 此 形 成 嚴 重 的 空 氣 流 通

問 題。  

 

 

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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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應  

( a )  關 於 ( 1 ) 及 ( 2 ) ：  

鑑 於 該 用 地 的 地 盤 高 度 較 高 ，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約

7 0 米至 1 0 0 米 ，因 此需 就有關 發展 採取 較高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 擬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2 4 0 米 ) 已 平 衡 多 個 考 慮 因 素 ， 包 括 地 盤 水

平 、 生 態 、 環 境 、 空 氣 流 通 、 視 覺 、 景 觀 和 土 力

方 面 ， 以 善 用 土 地 資 源 。 根 據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的

景 觀 及 視 覺 影 響 評 估 ， 儘 管 擬 議 發 展 難 免 會 改 變

山 上 的 現 有 景 觀 ， 但 它 會 成 為 火 炭 現 有 城 市 景 觀

的 一部 分或 其延 伸。  

為 減 少 有 關 發 展 可 能 造 成 的 視 覺 影 響 ， 當 局 會 考

慮 採 取 擬 議 緩 解 措 施 ， 例 如 補 種 樹 木 或 種 植 新

樹 、 闢 設 緩 衝 種 植 地 帶 、 採 取 協 調 的 建 築 物 外 牆

設 計 及 在 房 屋 用 地 內 進 行 環 境 美 化 、 在 建 築 物 之

間 預 留 不 少 於 1 5 米 闊 的 建 築 物 間 距 、 闢 設 地 面

綠 化 地 帶 、 美 化 斜 坡 環 境 ， 以 及 栽 種 植 物 以 作 為

構 築 物 的 屏 障 。 房 屋 署 表 示 ， 當 局 會 仔 細 地 規 劃

住 宅 樓 宇 的 色 調 和 物 料 材 質 ， 盡 量 令 發 展 項 目 融

入 自 然 環 境 。 當 局 亦 會 引 入 其 他 處 理 方 式 ， 例 如

建 築 鰭 片 和 綠 化 設 施 ， 以 降 低 建 築 物 的 龐 大 體 積

及 增 添 發 展 項 目 的 視 覺 趣 味 。 在 採 取 上 述 視 覺 緩

解 措 施 ， 以 及 落 實 將 於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予 以 考 慮 的

額 外 設 計 措 施 ( 例 如 通 透 的 平 台 設 計 、 遵 照 《 可

持 續 建 築 設 計 指 引 》 的 規 定 和 有 變 化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 後 ， 將 可 緩 解 有 關 發 展 對 整 體 景 觀 及 特

色 的 視 覺 影 響 。 規 劃 署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 城 市 設 計

及 園 境 對 視 覺 影 響 評 估 的 結 果 及 建 議 沒 有 負 面 意

見 。  

( b )  關 於 ( 3 ) ：  

根 據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所 進 行 的 空 氣 流 通 專 家 評 估

報 告 所 得 的 結 果 ， 在 落 實 適 當 的 設 計 措 施 ( 例 如

劃 設 與 風 向 大 致 成 一 直 線 的 建 築 物 間 距 ， 以 提 供

一 條 盛 行 風 氣 道 、 樓 宇 透 風 度 、 樓 宇 的 布 局 和 座

向 、 以 及 在 用 地 西 部 闢 設 休 憩 用 地 ， 以 利 通 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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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擬 議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不 會 對 該 區 及 其 周 邊 地 區

的 整 體 空 氣 流 通 表 現 造 成 嚴 重 的 負 面 影 響 。 規 劃

署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 城 市 設 計 及 園 境 對 空 氣 流 通 專

家 評估 的結 果及 建議 沒有 負面 意見 。  

 

5.2.2.4 交 通 方面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公 共 運 輸 系 統 已 無 法 應 付 火 炭 人

口 的 進 一 步 增 長 。 政 府 部 門 仍 未

改 善 現 有 巴 士 服 務 和 夜 間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不 足 的 情 況 。 隨 着 更 多 居

民 入伙 ，這 情況 將會 惡化 。  

R 1  

( 2 )  穗 禾 路 ／ 火 炭 路 和 火 炭 路 ／ 大 埔

公 路 的 主 要 路 口 ， 以 及 樂 景 街 迴

旋 處都 已接 近或 超出 負荷 。  

R 1  

回 應  

( a )  關 於 ( 1 ) 及 ( 2 ) ︰  

根 據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 由 於 擬 議 發 展 會 令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的 需 求 增 加 ， 該 署 將 闢 設 新 的 巴 士 和 小 巴

路 旁 停 車 處 ， 以 配 合 前 往 鄰 近 鐵 路 系 統 和 其 他 地

區 的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 基 於 初 步 交 通 及 運 輸 影 響 評

估 的 結 果 ， 擬 議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 即 一 條 對 外 巴 士

線 ( 由 專 營 巴 士 提 供 的 長 途 專 營 巴 士 服 務 ) 和 兩 條

短 途 穿 梭 巴 士 線 ( 由 專 營 巴 士 提 供 的 區 內 服 務 ) )

將 足 以 應 付 繁 忙 時 段 所 增 加 的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需

求 。 有 關 擬 議 安 排 有 待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與 服 務 營 辦

商 日 後 進 行 討 論 和 商 定 。 運 輸 署 將 適 時 密 切 監 察

公 共運 輸服 務， 以應 付新 增人 口的 出行 需求 。  

初 步 交 通 及 運 輸 影 響 評 估 建 議 為 現 有 路 口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 包 括 ： ( i ) 火 炭 路 ／ 穗 禾 路 ； ( i i ) 穗 禾

路 ／ 山 尾 街 ； ( i i i ) 火 炭 路 ／ 麵 房 街 ／ 山 尾 街 ；

( i v ) 火 炭 路 ／ 樂 景 街 ； 以 及 ( v ) 火 炭 路 ／ 大 涌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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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 在 完 成 有 關 改 善 工 程 和 闢 設 擬 議 路 旁 停 車 處

後 ， 擬 議 發 展 對 附 近 一 帶 的 交 通 不 會 造 成 無 法 克

服 的 影 響 。 運 輸 署 對 初 步 交 通 及 運 輸 影 響 評 估 的

結 果及 建議 ／緩 解措 施沒 有負 面意 見。  

 

5.2.2.5. 排 水 、土 力及 成本 效益 方面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改 劃 用 地 附 近 的 天 然 水 道 在

2 0 2 3 年 9 月 曾發 生山 洪爆 發，

附 近 民 居 及 基 礎 設 施 受 到 破 壞 。

當 局 沒 有 資 料 提 及 全 球 暖 化 、 氣

候 變 遷 以 及 與 山 坡 挖 掘 和 填 充 相

關 的 問 題 。 土 拓 署 應 就 水 力 模 型

提 供 進 一 步 的 支 持 理 據 ， 以 及 闢

設 1 0 米 緩 衝 區 是 否 足 以 在 極 端

天 氣下 發揮 吸收 雨水 的作 用。  

R 1 及 R 2  

( 2 )  改 劃 用 地 大 部 分 位 於 斜 坡 上 。 在

發 展 該 幅 土 地 時 ， 需 投 入 大 量 資

源 進 行 穩 定 斜 坡 、 斜 坡 切 割 及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 而 且 施 工 耗 時 。 整

體 而 言 ， 有 關 發 展 並 不 符 合 經 濟

效 益。  

R 1  

回 應  

( a )  關 於 ( 1 ) ：  

在 進 行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下 的 初 步 排 水 影 響 評 估

時 ， 當 局 除 參 照 渠 務 署 《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手 冊 》 的

設 計 指 引 以 採 納 2 1 世 紀 末 影 響 氣 候 變 化 的 因

素 。水 力模 型亦 考慮 了 2 0 0 年一 遇的 極端 情況 。

當 局 會 進 行 擬 議 的 駁 渠 工 程 ， 把 排 水 設 施 接 駁 至

現 有 水 道 ； 沿 用 地 北 面 邊 緣 的 水 道 闢 設 1 0 米 緩

衝 區 ， 以 及 沿 發 展 項 目 南 面 邊 界 的 斜 坡 頂 建 造 截

水 槽 。 在 落 實 有 關 工 程 後 ， 預 計 擬 議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不會 造成 無法 克服 的排 水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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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關 於 ( 2 ) ：  

根 據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 考 慮 到 要 盡 量 減 少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的 範 圍 ， 當 局 會 採 用 梯 級 式 平 台 來 興 建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及 升 高 平 台 已 顧

及 周 邊 現 時 的 地 形 和 道 路 。 當 局 會 盡 量 利 用 升 高

地 台 ， 盡 量 減 少 挖 土 ／ 填 土 工 程 的 範 圍 ， 同 時 為

擬 議公 營房 屋發 展提 供足 夠的 地盤 淨面 積。  

 

5.2.3 項 目 B (位 於火 炭的 擬議 聯用 綜合 大樓 發展 )  

5.2.3.1 規 劃 方面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擬 議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的 地 點 並 不 合

適 ，理 由是 項 目 B 用地 被工 業大

廈 包圍 ，遠 離住 宅發 展項 目。  

R 2  

回 應  

( a )  關 於 ( 1 ) ︰  

有 關 用 地 位 於 火 炭 的 中 心 點 ， 四 周 工 業 大 廈 林

立 ， 而 周 邊 亦 有 新 建 的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 毗 鄰 的 穗

輝 工 廠 大 廈 將於 2 0 2 9 / 2 0 3 0 年 度或 之 前 重 建 為

公 營 房 屋 項 目 ， 提 供 約 1  3 6 0 個 單 位 。 該 用 地

有 公共 交通 工具 連接 ，其 東南 面約 5 0 0 米 有港 鐵

火 炭 站 ， 而 位 於 坳 背 灣 街 的 「 綜 合 發 展 區 」 地 帶

用 地 ( 即 星 凱 ‧ 堤 岸 ) 亦 設 有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 交

通 方 便 。 擬 議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能 善 用 土 地 資 源 ， 為

該 區 的 居 住 和 就 業 人 口 提 供 需 求 殷 切 的 康 樂 及 社

區 設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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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項 目 C 1 及 C 2 (位於 石門 的擬 議商 業發 展 )  

5.2.4.1 環 境 方面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項 目 C 1 用 地 應 用 以 闢 設 運 動

場 ， 為 市 民 提 供 可 負 擔 而 設 備 完

善 的 體 育 設 施 ， 滿 足 在 高 樓 大 廈

居 住家 庭的 需要 。  

R 2  

( 2 )  項 目 C 2 用 地 應 用 作 改 善 並 擴 建

石 門 遊 樂 場 ， 以 補 償 為 發 展 愉 德

苑 ( 圖 H - 5 b ) 而 被 改 劃 的 休 憩 用

地 ， 並 與 毗 鄰 的 體 育 館 發 揮 互 補

作 用。  

回 應  

( a )  關 於 ( 1 ) 及 ( 2 ) ︰  

項 目 C 1 及 C 2 的 用地 位於 石門商 貿區 北面 邊陲 ，

主 要 劃 為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 商 貿 」 地 帶 ，

該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旨 在 作 一 般 商 貿 用 途 。 石 門 商

貿 區 內 建 有 商 業 樓 宇 、 工 業 大 廈 、 數 據 中 心 、 辦

公 室 和 酒 店 發 展 項 目 。 把 該 兩 幅 用 地 劃 為 「 商 業

( 1 ) 」 地 帶 實 屬 合 適 ， 並 符 合 石 門 商 貿 區 的 特

色 。  

項 目 C 1 用 地 是 未 指 定 用 途 的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用 地 ， 面 積為 0 . 8 5 公 頃 。根據 《 香 港 規 劃

標 準與 準則 》， 闢設 運動 場的 土地 面積 須達 3 公

頃 ， 因 此 項 目 C 1 的 用 地 不 足 以 用 作 闢 設 運 動

場 。  

至 於 把 項 目 C 2 的 用 地 作 石 門 遊 樂 場 擴 建 之 用 ，

須 注 意 的 是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下 稱 「 康 文

署 」 ) 表 示 ， 現 時 並 無 在 有 關 該 用 地 落 實 休 憩 用

地 建 議 的 時 間 表 。 有 關 用 地 被 改 劃 為 「 商 業

( 1 ) 」 地 帶 後 ， 沙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規 劃 區 仍

有 約 1 7 6 公 頃的 休憩 用地 。根據 《香 港規 劃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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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準 則 》 ， 對 約 5 4 0  0 0 0 人 的 規 劃 人 口 而 言 ，

該 區的 休憩 用地 足夠 。  

 

5.2.5 項 目 D 、 E 及 F (位於 小瀝 源的 擬議 商業 及住 宅發 展 )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應 同 時 考 慮 項目 D 、 E 及 F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欠 缺 一 致 性 ， 其

中 項 目 D 改劃 作商 業用 途， 而項

目 E 及 F 則改 劃作 住宅 用途 。項

目 D、 E 及 F 應作 商業 用途 。這

些 用 地 面 對 多 項 噪 音 及 污 染 問

題 。儘 管有 1 5 0 棵 樹將 被砍 伐，

當 局卻 未有 提及 補償 種植 。  

R 2  

( 2 )  擬 議 發 展 會 令 附 近 遊 樂 場 的 自 然

採 光及 通風 變差 。  

( 3 )  商 戶 因 發 展 計 劃 而 被 迫 遷 出 ， 急

需 地方 安置 他們 。  

回 應  

( a )  關 於 ( 1 ) 及 ( 2 ) ：  

根 據 2 0 2 0 年 分 區 研究 ， 小 瀝 源工業 區 已 積 極 轉

型 為 商 業 用 途 。 由 於 鄰 近 港 鐵 第 一 城 站 ， 當 局 應

善 用附 近未 獲充 分利 用的 政府 土地 ，地 盡其 用。  

至 於項 目 E 及 F ，土 拓署 已進行 初步 環境 評審 ，

以 證 明 這 兩 幅 用 地 在 環 境 方 面 可 以 接 受 ， 並 總 結

指 ， 如 採 取 建 議 的 緩 解 措 施 ， 預 計 用 地 內 的 住 宅

發 展 不 會 受 到 無 法 克 服 的 環 境 影 響 。 就 此 而 言 ，

考 慮 到 該 區 的 特 色 正 在 轉 變 中 ， 而 且 兩 幅 用 地 鄰

近 周 邊 的 住 宅 區 ， 故 認 為 有 關 用 地 適 合 作 住 宅 用

途 。  

當 局建 議項 目 D 用地 作商 業用途 ，因 為初 步環 境

評 審 指 出 該 用 地 會 受 到 毗 鄰 工 廠 大 廈 、 巴 士 廠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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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店 發 展 的 負 面 噪 音 影 響 ， 而 有 關 的 影 響 未 能 單

靠 在 所 涉 用 地 實 施 緩 解 措 施 來 處 理 ， 尤 其 是 考 慮

到 用 地 的 面 積 細 小 ， 可 能 要 依 賴 第 三 方 合 作 來 紓

緩 。  

關 於 補 償 種 植 ， 地 政 總 署 表 示 會 就 就 契 約 條 件 内

加 入 合 適 的 保 護 樹 木 條 款 ， 徵 詢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見 。 地 段 擁 有 人 須 確 保 在 未 取 得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的

書 面 同 意 前 ， 不 會 移 除 或 干 擾 現 有 樹 木 ， 並 須 遵

從 地政 總署 作業 備考 編號 6 / 2 0 2 3 所載 的規 定。  

這 些用 地距 離最 近的 遊樂 場 約 3 5 米至 1 0 0 米 。

規 劃 署 已 進 行 空 氣 流 通 專 家 評 估 ， 並 確 認 項 目

D 、 E 及 F 的 擬 議 發 展 不 會 對 空 氣 流 通 造 成 無 法

克 服的 影響 。  

( b )  關 於 ( 3 ) ：  

這 三 幅 用 地 現 時 以 短 期 租 約 持 有 作 短 期 用 途 ， 當

局 會 騰 空 有 關 用 地 作 已 規 劃 用 途 ， 以 善 用 珍 貴 的

土 地資 源。  

 

5.2.6 項 目 E (位 於小 瀝源 的擬 議私 人住 宅發 展 )  

5.2.6.1  規 劃 方面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小 瀝 源 工 業 區 現 時 有 巴 士 廠 ， 工 業

作 業 活 躍 ， 把 該 用 地 劃 為 「 住 宅 ( 甲

類 ) 9 」 地 帶 的 建 議 並 不 符 合 過 去 發

表 的 2 0 0 9 年 、 2 0 1 4 年 和 2 0 2 0 年

分 區研 究所 提出 的建 議。 2 0 2 0 年分

區 研 究 建 議 把 小 瀝 源 工 業 區 改 劃 為

「 住 宅 ( 戊 類 ) 」 地 帶 ， 以 促 進 重 建

計 劃 ， 同 時 解 決 工 業 與 住 宅 用 途 為

鄰 的 問 題 。 當 局 並 沒 有 提 出 有 力 理

據 不採 納這 個建 議。  

R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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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然 該 處 仍 然 有 巴 士 廠 及 工 業 作 業

維 持 頻 繁 ， 工 業 與 住 宅 用 途 為 鄰 的

問 題 便 會 持 續 ， 情 況 猶 如 上 述 分 區

研 究 所 指 。 把 用 地 劃 為 「 住 宅 ( 甲

類 ) 9 」 地 帶 不 能 提 供 有 力 的 規 劃 管

制 。 由 於 公 眾 無 法 檢 視 根 據 契 約 提

交 的 環 境 評 估 ， 該 區 的 持 份 者 ( 特 別

是 巴 士 廠 和 太 古 可 樂 ) 不 能 提 出 意

見 。  

建 議  

( 2 )  為 確 保 對 該 區 實 施 更 嚴 謹 的 管 制 ，

和 解 決 工 業 與 住 宅 用 途 為 鄰 可 能 引

致 的 問 題 ， 把 用 地 劃 為 「 住 宅 ( 戊

類 ) 」 地 帶 更 為 合 適 。 此 舉 可 讓 城 規

會 透 過 更 仔 細 和 全 面 的 方 式 ， 對 日

後 的 住 宅 發 展 設 計 進 行 規 管 ， 並 找

到 充 足 的 緩 解 措 施 ， 也 能 確 保 技 術

評 估會 給公 眾查 閱和 提出 意見 。  

R 4 1 及

R 4 2  

回應  

( a )  關 於 ( 1 ) 及 ( 2 ) ：  

2 0 2 0 年 分 區 研 究 建 議 劃 作 「 住 宅 ( 戊 類 ) 」 地 帶

的 土 地 ， 是 有 關 小 瀝 源 工 業 區 「 工 業 ( 1 ) 」 地 帶

內 的 範 圍 ， 不 包 括 所 涉 用 地 在 內 。 所 涉 用 地 原 本

劃 為 「 休 憩 用 地 」 地 帶 ， 位 處 小 瀝 源 工 業 區 邊

陲 。 2 0 2 0 年 分 區 研 究 建 議 善 用 該 範 圍 的 政 府 土

地 ， 例 如 作 商 業 或 住 宅 用 途 ， 以 優 化 珍 貴 土 地 資

源 的 發 展 潛 力 。 一 如 上 文 第 5 . 2 . 5 ( a ) 段 的 回 應

所 述， 土拓 署已 就項 目 E 用地 的擬 議住 宅發 展進

行 初 步 環 境 評 審 。 評 審 總 結 指 ， 在 落 實 建 議 的 緩

解 措施 後， 預計 不會 帶來 無法 克服 的環 境影 響。  

環 境 保 護 署 ( 下 稱 「 環 保 署 」 ) 對 初 步 環 境 評 審 並

無 負 面 意 見 ， 亦 並 會 要 求 日 後 的 土 地 持 有 人 在 土

地 行 政 階 段 根 據 最 新 資 料 提 交 噪 音 影 響 評 估 和 排

污 影 響 評 估 ， 以 就 日 後 發 展 計 劃 確 定 並 落 實 適 當

的 緩 解 措 施 ， 並 處 理 工 業 與 住 宅 為 鄰 的 問 題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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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相 關 部 門 的 要 求 。 日 後 的 土 地 持 有 人 有 責 任

確 保 有 關 噪 音 影 響 評 估 和 排 污 影 響 評 估 已 參 考 最

新 的 資 料 ， 以 交 由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審 議 。 基 於 以 上

各 點 ， 把 用 地 劃 為 「 住 宅 ( 甲 類 ) 9 」 地 帶 是 恰 當

的 。  

 

5.2.6.2 環 境 方面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當 局 沒 有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事 先 諮 詢 太 古 可 樂 ， 而 太 古 可

樂 亦 沒 有 機 會 就 其 工 廠 的 日 常 運

作 作 出 全 面 詳 細 的 陳 述 。 現 時 的

技 術 評 估 未 能 確 切 反 映 整 體 的 環

境 和 交 通 影 響 。 擬 議 的 住 宅 用 途

與 毗 鄰 太 古 可 樂 的 工 業 運 作 會 出

現 工 業 與 住 宅 用 途 為 鄰 的 問 題 。

現 時 沒 有 足 夠 的 技 術 評 估 支 持 有

關 改劃 。  

R 4 1 及  R 4 2  

( 2 )  已 進 行 的 初 步 環 境 評 審 假 設 一 個

預 計 的 固 定 噪 音 水 平 ， 但 並 沒 有

提 供 測 量 數 據 地 點 的 詳 細 資 料 。

有 關 的 評 審 只 涉 及 一 般 的 量 度 數

字 ， 當 中 沒 有 計 及 包 括 工 業 運 作

噪 音等 主要 的固 定噪 音來 源。  

( 3 )  初 步 環 境 評 審 沒 有 考 慮 太 古 可 樂

供 送 貨 貨 車 使 用 的 半 露 天 車 輛 坡

道 產生 的交 通噪 音、 超過 6 0 0 架

車 輛 ( 高 行 車 量 ) 進 出 時 產 生 的 噪

音 和 警 報 聲 ， 以 及 整 天 繁 忙 的 上

落 貨 活 動 所 產 生 的 噪 音 。 此 外 有

時 亦需 臨時 封路 。  

( 4 )  雖 然 太 古 可 樂 廠 的 運 作 符 合 《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 的 規 定 ， 但 噪 音 水

平 接 近 可 接 受 噪 音 水 平 的 門 檻



-  2 8  -  

  

值 ， 或 會 對 所 涉 用 地 未 來 居 民 的

健 康造 成負 面影 響。  

( 5 )  位 於 太 古 可 樂 廠 三 樓 的 鍋 爐 在 運

作 時 會 釋 出 熱 蒸 汽 ， 對 所 涉 用 地

未 來的 居民 會構 成影 響。  

( 6 )  太 古 可 樂 廠 一 天 二 十 四 小 時 ， 年

中 無 休 的 模 式 運 作 ， 在 夜 間 整 幢

廠 房 無 可 避 免 會 燈 火 通 明 ， 影 響

所 涉用 地日 後的 居民 。  

( 7 )  現 時 在 用 地 以 短 期 租 約 運 作 的 車

輛 維 修 部 將 遷 回 太 古 可 樂 廠 範

圍 ， 因 而 預 計 該 工 廠 產 生 的 噪 音

滋 擾 會 大 幅 加 劇 。 此 外 ， 太 古 可

樂 現 正 計 劃 擴 建 。 初 步 環 境 評 審

並 沒 有 考 慮 車 輛 維 修 部 遷 回 工 廠

後 的 情 況 ， 以 及 該 公 司 可 能 會 擴

充 生產 線的 因素 。  

回 應  

( a )  關 於 ( 1 ) 至 ( 4 ) 和 ( 7 ) ：  

有 關 用 地 位 於 小 瀝 源 工 業 區 東 面 邊 陲 ， 毗 鄰 為 公

路 、 一 幢 改 建 的 工 業 辦 公 室 樓 宇 和 太 古 可 樂 廠 。

為 處 理 工 業 與 住 宅 用 途 為 鄰 可 能 產 生 的 問 題 ， 土

拓 署 已 根 據 既 定 的 指 引 和 做 法 進 行 初 步 環 境 評

審 ， 並 證 明 有 關 的 擬 議 私 人 住 宅 發 展 在 環 境 方 面

( 包 括 潛 在 的 固 定 噪 音 源 和 道 路 交 通 噪 音 問 題 ) 可

予 接 受 。 初 步 環 境 評 審 所 得 結 論 指 出 ， 透 過 實 施

建 議 的 緩 解 措 施 ， 在 用 地 進 行 擬 議 發 展 預 計 不 會

造 成無 法克 服的 環境 影響 。  

在 進 行 固 定 噪 音 源 影 響 評 估 的 過 程 中 ， 土 拓 署 的

顧 問 曾 聯 絡 太 古 可 樂 以 蒐 集 相 關 資 料 ( 包 括 冷 卻

水 塔 和 設 有 通 氣 窗 的 凝 結 氣 室 ) ， 並 在 太 古 可 樂

廠 運 作 期 間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 以 蒐 集 廠 房 ( 包 括 半

開 放 式 機 房 ) 的 噪 音 數 據 。 鑑 於 《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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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夜 間 噪 音 有 較 嚴 格 的 規 定 ， 評 估 亦 包 括 量 度 夜

間 噪 音 。 至 於 道 路 交 通 噪 音 影 響 評 估 ， 現 有 道 路

( 包 括 源 順 圍 、 沙 田 圍 路 和 太 古 可 樂 附 近 的 道 路 )

在 繁 忙 時 間 的 交 通 流 量 數 據 ， 以 及 與 附 近 工 業 用

途 相 關 ( 包 括 由 太 古 可 樂 的 運 作 和 附 近 的 道 路 所

產 生 ) 的 未 來 高 峯 期 的 交 通 流 量 ， 已 於 有 關 評 估

中 予以 評核 。  

初 步 環 境 評 審 根 據 所 能 掌 握 的 資 料 所 得 結 論 指 ，

透 過 實 施 建 議 的 緩 解 措 施 ( 例 如 安 裝 隔 音 窗 、 裝

飾 突 鰭 等 ， 以 及 特 別 是 在 面 向 太 古 可 樂 和 九 巴 巴

士 廠 的 一 側 採 用 「 單 一 方 向 建 築 物 」 設 計 ( 繪 圖

H - 5 )， 在 有關 用 地 進行 擬 議 發展 並不 會 造 成 無法

克 服的 環境 影響 。  

環 保 署 對 初 步 環 境 評 審 並 無 負 面 意 見 ， 並 會 要 求

日 後 的 土 地 持 有 人 於 土 地 行 政 階 段 根 據 最 新 資 料

提 交 噪 音 影 響 評 估 ， 以 及 根 據 相 關 環 保 條 例 ( 包

括 《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 ) 和 環 境 評 審 的 既 定 指 引 ，

就 日 後 的 發 展 計 劃 確 定 並 實 施 適 當 的 緩 解 措 施 。

日 後 的 土 地 持 有 人 所 提 交 的 噪 音 影 響 評 估 ， 須 充

分 考 慮 現 有 環 境 狀 況 的 任 何 變 化 ， 包 括 由 太 古 可

樂 日後 的搬 遷和 擴建 計劃 所引 致的 變化 。  

( b )  關 於 ( 5 ) ：  

土 拓 署 表 示 ， 所 發 現 的 熱 蒸 汽 若 不 涉 及 燃 燒 燃

料 ， 是 不 會 產 生 任 何 污 染 物 的 。 而 根 據 太 古 可 樂

在 研 究 階 段 回 覆 顧 問 資 料 查 詢 時 的 回 覆 ， 生 產 樓

層 沒 有 排 放 氣 體 污 染 物 。 因 此 ， 擬 議 發 展 不 會 帶

來 無法 克服 的問 題。  

此 外 ， 在 面 向 太 古 可 樂 廠 一 側 的 樓 宇 外 牆 實 施

「 單 一 方 向 建 築 物 」 設 計 的 建 議 噪 音 緩 解 措 施 ，

也 可用 來緩 解被 指由 熱蒸 汽所 造成 的滋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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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關 於 ( 6 ) ：  

在 面 向 太 古 可 樂 廠 一 側 的 樓 宇 外 牆 實 施 「 單 一 方

向 建 築 物 」 設 計 的 建 議 噪 音 緩 解 措 施 ， 也 可 用 來

緩 解被 指由 工廠 燈光 所造 成的 滋擾 。  

 

5.2.6.3 交 通 方面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當 局 所 進 行 的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

由 於 缺 少 了 太 古 可 樂 提 供 的 某

些 數 據 ， 故 未 能 準 確 反 映 現 時

和 已 規 劃 發 展 下 的 最 壞 情 況 ，

低 估了 修訂 的潛 在影 響。  

R 4 1 及 R 4 2  

( 2 )  由 於 更 換 舊 機 械 ／ 設 備 涉 及 吊

運 工 程 ， 經 常 需 要 短 暫 封 路 ，

因 此會 對未 來居 民造 成 影 響。  

回 應  

( a )  關 於 ( 1 )  

運 輸 署 表 示 ， 為 進 行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 該 署 已 就 受

影 響 範 圍 進 行 了 按 車 輛 類 別 統 計 流 量 的 交 通 調

查 ， 其 中 在 連 接 路 段 和 主 要 路 口 進 行 的 交 通 調 查

已 顧 及 附 近 工 業 用 途 ( 包 括 太 古 可 樂 廠 目 前 的 運

作 ) 所 產 生 的 交 通 量 。 因 此 ， 針 對 繁 忙 時 段 而 進

行 的技 術評 估已 能反 映所 有的 交通 影響 。  

( b )  關 於 ( 2 )  

運 輸 署 表 示 ， 現 時 的 源 順 圍 是 一 條 四 線 不 分 隔 行

車 道 ( 即 每 個 方 向 各 有 兩 條 行 車 線 ) ， 道 路 兩 邊 設

有 行 人 徑 。 因 此 ， 即 使 因 吊 運 工 程 而 需 要 短 時 間

臨 時 封 閉 部 分 路 段 ， 車 流 和 人 流 仍 能 時 刻 保 持 流

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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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項 目 G (位 於小 瀝源 已落 成的 酒店 發展 )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已 落 成 的 酒 店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1 米 。把 建築 物高 度限 制定

為 主水 平基 準上 1 2 0 米 的建 議並

非 旨 在 「 反 映 已 落 成 的 酒 店 發

展 」。  

R 2  

回 應  

( a )  關 於上 文 ( 1 ) ︰  

石 門 商 貿 區 和 小 瀝 源 工 業 區 現 時 主 要 建 有 高 層 的

工 業 及 商 業 樓 宇 ， 建 築 物 高 度 普 遍 約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 米 不 等 ( 圖

H - 5 b ) 。 把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 米 ， 與 周 邊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互 相 協

調 ， 同 時 可 在 重 建 時 為 用 地 設 計 提 供 更 大 彈 性 ，

因 此 就 該 用 地 而 言 ， 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合

適 。  

5.2.8 項 目 H 1 及 H 2 (位於 銅鑼 灣山 路的 擬議 私人 住宅 發展 )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鑑 於 最 近 賣 地 流 標 ， 而 且 有 越 來

越 多 單 位 未 能 出 售 ， 改 劃 「 綠 化

地 帶 」 以 進 行 住 宅 發 展 的 規 劃 申

請 ( 特 別 是 該 些 需 砍 伐 大 量 樹 木

及 進 行 大 規 模 挖 掘 工 程 的 申 請 )

已 經 沒 有 支 持 理 據 。 補 償 種 植 額

外 的 樹 木 未 能 緩 減 因 破 壞 成 熟 的

生 態 系 統 而 造 成 的 影 響 ， 以 及 對

抵 禦 惡 劣 天 氣 的 天 然 屏 障 所 造 成

的 影響 。   

R 2  

( 2 )  未 能 確 保 發 展 商 會 負 起 擬 建 通 道

的 維修 保養 及管 理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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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應  

( a )  關 於上 文 ( 1 ) ：  

項 目 H 1 及 H 2 旨 在落 實一 宗小 組委員 會 在 2 0 2 3

年 1 月 1 3 日 同 意 的 第 1 2 A 條 申 請 ( 編 號

Y / S T / 5 8 ) ， 過 程 中 已 考 慮 土 地 用 途 是 否 協 調 、

申 請 人 提 供 的 理 據 和 技 術 評 估 、 以 及 所 收 到 的 公

眾 及政 府部 門意 見。  

根 據 申 請 人 所 提 交 的 生 態 影 響 評 估 ， 擬 議 發 展 會

限 於 在 一 些 生 態 價 值 低 且 已 受 干 擾 的 生 境 （ 包 括

已 平 整 的 平 台 ） 內 進 行 ， 有 關 發 展 對 整 體 生 態 所

造 成 的 剩 餘 影 響 尚 可 接 受 。 漁 護 署 對 生 態 影 響 評

估 沒 有 負 面 意 見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實 屬 恰

當 。  

( b )  關 於上 文 ( 2 ) ：  

申 請 人 在 規 劃 申 請 階 段 已 承 諾 就 通 往 擬 議 發 展 的

擬 建 通 道 負 起 維 修 保 養 及 管 理 責 任 。 地 政 總 署 指

出 ， 擬 議 道 路 工 程 是 由 申 請 人 提 出 ， 需 進 行 道 路

工 程 的 原 因 主 要 是 為 了 配 合 有 關 的 住 宅 發 展 。 地

政 總 署 會 按 照 既 定 機 制 諮 詢 相 關 部 門 ， 讓 申 請 人

在 換 地 時 加 入 適 當 的 契 約 條 款 ， 以 訂 明 哪 方 適 合

負 上 維 修 保 養 及 管 理 責 任 ( 包 括 所 招 致 的 所 有 費

用 )。  

 

5.2.9 項 目 J (普 光明 寺靈 灰安 置所 )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反 對 規 劃 申 請 編 號 Y / S T / 4 9 提

出 增 加 3  0 0 0 個 龕 位 ， 以 此 方

式 增 加 龕 位 數 目 屬 漸 進 手 段 ， 目

的 是 發 展 一 間 更 大 的 靈 灰 安 置

所 。  

R 2  

( 2 )  即 使 有 另 一 條 路 可 通 往 靈 灰 安 置

所 ， 但 始 終 不 能 解 決 泊 車 設 施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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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的問 題。  

回 應  

( a )  關 於 ( 1 ) 及 ( 2 ) ﹕  

項 目 J 旨在 落實 小組 委員 會於 2 0 2 3 年 7 月 1 4

日 同意 的第 1 2 A 條 申請 (編 號為 Y / S T / 4 9 )，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過 程 中 已 考 慮 土 地 用 途 是 否 協 調 、 申

請 人 提 供 的 理 據 和 技 術 評 估 、 以 及 所 收 到 的 公 眾

及 政府 部門 意見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 註 釋 》 已 訂 明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註 明 「 宗 教 機 構 及 靈 灰 安 置 所 」 地 帶 下 的 龕

位 數 目 上 限 為 4  7 7 9 個 。 倘 要 略 為 放 寬 龕 位 數

目 上 限 ， 必 須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 城 規 會 會 按 個 別 申

請 方案 的情 況予 以考 慮。  

根 據 就 規 劃 申 請 進 行 的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 申 請 人 會

實 施 管 理 方 案 ， 即 預 約 制 度 ， 以 控 制 訪 客 人 數 ，

從 而 限 制 在 期 間 前 往 靈 灰 安 置 所 的 車 輛 數 目 。 運

輸 署 對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沒 有 負 面 意 見 。 倘 相 關 牌 照

申 請 獲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發 牌 委 員 會 ( 下 稱 「 發 牌

委 員 會 」 ) 批 准 ， 靈 灰 安 置 所 的 管 理 方 案 和 運 作

將 受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發 牌 委 員 會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下 稱 「 食 環 署 」 )  轄 下 的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事

務 辦事 處 ( 下稱 「骨 灰所 辦」 )監 管。  

基 於 以 上 各 點 ， 當 局 認 為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作 出

的 修訂 屬恰 當。  

5.2.10 項 目 K (沙 田靜 苑靈 灰安 置所 )  

5.2.10.1 規 劃 方面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靈 灰 安 置 所 已 建 成 十 多 年 ， 「 先

破 壞 ， 後 建 設 」 的 做 法 將 為 發 展

R 3 至 R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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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化 地帶 」立 下不 良先 例。  

( 2 )  政 府 興 建 的 靈 灰 安 置 所 現 有 和 計

劃 提 供 的 龕 位 將 達 8 0 萬 個 。 市

場 對 私 營 靈 灰 安 置 所 的 需 求 正 在

減 少。  

R 3 至 R 4 0  

( 3 )  香 港 人 口 老 化 ， 社 會 對 龕 位 的 需

求 日 增 ， 私 營 靈 灰 安 置 所 業 務 因

而 興 起 。 由 於 不 少 私 營 靈 灰 安 置

所 欠 缺 妥 善 交 通 規 劃 ， 不 利 社 區

發 展 ， 政 府 應 加 強 其 規 管 角 色 。

此 外 ， 政 府 應 增 加 公 眾 靈 灰 安 置

所 龕 位 的 供 應 ， 務 求 令 龕 位 價 格

維 持於 合理 水平 。  

R 1  

回 應  

( a )  關 於 ( 1 ) 至 ( 3 ) ：  

項 目 K 旨在 落實 小組 委員 會於 2 0 2 2 年 1 月 2 8

日 同意 的第 1 2 A 條 申請 (編 號為 Y / S T / 5 3 )，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過 程 中 已 考 慮 土 地 用 途 是 否 協 調 、 申

請 人 提 供 的 理 據 和 技 術 評 估 、 以 及 所 收 到 的 公 眾

及 政 府 部 門 意 見 。 就 該 宗 申 請 進 行 的 技 術 評 估 顯

示 ， 在 實 施 適 當 的 緩 解 措 施 後 ， 擬 議 發 展 在 技 術

上 不 會 造 成 無 法 克 服 的 影 響 ， 特 別 是 申 請 人 已 提

出 交 通 管 理 方 案 ， 以 處 理 平 日 訪 客 及 疏 導 清 明 重

陽 期 間 的 人 潮 。 請 參 閱 下 文 第 5 . 2 . 1 0 . 2 ( a ) 段

有 關 交 通 方 面 的 回 應 。 基 於 以 上 各 點 ， 當 局 認 為

對 分區 計劃 大綱 圖作 出的 修訂 屬恰 當。  

公 眾 骨 灰 龕 位 方 面 ， 政 府 推 行 靈 灰 安 置 所 發 展 計

劃 以 興 建 新 公 眾 靈 灰 安 置 所 。 哥 連 臣 角 新 廈 靈 灰

安 置所 已 於 2 0 2 3 年 完工 ，可 提供約 2 5  0 0 0 個

公 眾 骨 灰 龕 位 。 政 府 會 繼 續 推 展 其 他 靈 灰 安 置 所

發 展 項 目 ， 並 繼 續 物 色 其 他 合 適 的 用 地 興 建 新 的

公 眾 靈 灰 安 置 所 ， 以 確 保 中 長 期 穩 定 的 公 眾 骨 灰

龕 位 供 應 。 隨 著 可 提 供 約 1 6 萬 個 骨 灰 龕 位 的 曾

咀 靈 灰 安 置 所於 2 0 2 0 年 落 成 ，骨灰 龕 位 供 應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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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且穩 定。 現時 公眾 骨灰 龕位 供應 充足 。  

私 人 靈 灰 安 置 所 受 《 私 人 骨 灰 安 置 所 條 例 》 規

管 。 只 有 取 得 牌 照 的 私 人 靈 灰 安 置 所 才 可 以 出 售

或 出 租 新 骨 灰 龕 位 。 未 來 私 人 骨 灰 龕 位 的 供 應 取

決 於 多 種 因 素 ， 包 括 私 營 靈 灰 安 置 所 營 辦 商 的 業

務 決 策 、 符 合 牌 照 申 請 要 求 的 私 營 靈 灰 安 置 所 數

目 及 其 可 提 供 的 骨 灰 龕 位 數 目 。 私 人 靈 灰 安 置 所

骨 灰 龕 位 的 定 價 乃 經 營 者 的 商 業 決 定 ， 可 能 會 受

多 種因 素的 影響 。  

 

5.2.10.2 交 通 方面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清 明 重 陽 期 間 的 穿 梭 巴 士 服 務 安

排 效 率 低 。 根 據 申 請 人 於第 1 2 A

條 申 請 ( 編 號 為 Y / S T / 5 3 ) 中 提

出 的 建 議 ， 穿 梭 巴 士 於 節 日 期 間

服 務 班 次 為 每 3 0 分 鐘 一 班 。 候

命 穿 梭 巴 士 將 暫 時 停 泊 於 澤 祥 街

（ 近 馬 料 水 馬 料 水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 毗 鄰 港 鐵 大 學 站 ）      

(圖 H - 2 h )， 距離 沙田 靜苑約 1 6

分 鐘 車 程 。 有 鑑 於 此 不 切 實 際 的

安 排 ， 相 信 穿 梭 巴 士 將 停 泊 於 大

埔 公 路 馬 料 水 段 近 赤 泥 坪 村 或 香

港 中文 大學 附近 (圖 H - 2 h )。  

R 1  

( 2 )  近 赤 泥 坪 村 垃 圾 收 集 站 的 擬 議 穿

梭 巴 士 上 / 落 客 點 ( 圖 H - 2 g ) 對

訪 客 來 說 並 不 合 適 。 因 為 垃 圾 收

集 站 不 時 堆 積 垃 圾 箱 和 有 垃 圾 收

集 車 停 泊 。 這 安 排 會 加 劇 該 區 的

交 通擠 塞和 違泊 問題 。  

R 3 至 R 4 0  

( 3 )  平 日 前 往 靈 灰 安 置 所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不 足 以 應 付 訪 客 的 需 要 。 訪

客 或 會 駕 駛 私 家 車 前 往 靈 灰 安 置

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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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 以 致 有 車 輛 在 赤 坭 坪 村 違

泊 。  

回 應  

( a )  關 於 ( 1 ) 至 ( 3 ) ：  

運 輸 署 表 示 ， 根 據 申 請 人 提 交 的 交 通 管 理 方 案 ，

訪 客 數 目 會 受 到 限 制 ， 而 訪 客 到 訪 亦 必 須 預 約 ，

因 此 訪 客 對 交 通 的 需 求 會 獲 妥 善 管 理 。 此 外 ， 清

明 重 陽 期 間 ， 申 請 人 將 實 施 人 流 管 理 方 案 。 靈 灰

安 置 所 的 職 員 將 於 大 埔 公 路 馬 料 水 段 ( 北 行 及 南

行 )每 個上 落客 點 (圖 H - 2 g )當值 ，帶 領訪 客由 穿

梭 巴 士 落 客 點 前 往 靈 灰 安 置 所 或 由 靈 灰 安 置 所 經

行 人 過 路 處 前 往 穿 梭 巴 士 候 車 處 ， 協 助 乘 客 排 隊

等 候 穿 梭 巴 士 服 務 。 只 要 嚴 格 執 行 管 理 方 案 ， 預

計 靈 灰 安 置 所 不 會 對 毗 鄰 道 路 造 成 負 面 交 通 影

響 。 倘 管 理 方 案 連 同 相 關 牌 照 申 請 獲 發 牌 委 員 會

批 准 ， 食 環 署 轄 下 的 骨 灰 所 辦 將 負 責 監 察 管 理 方

案 的落 實情 況， 並可 按發 牌條 件予 以執 法行 動。  

警 務 處 處 長 表 示 ， 從 交 通 管 理 及 地 區 警 政 工 作 的

角 度 而 言 ， 在 節 日 期 間 設 於 大 埔 公 路 馬 料 水 段

( 南 行 ) 近 赤 坭 坪 的 穿 梭 巴 士 上 / 落 客 點 ， 不 會 造

成 嚴 重 交 通 問 題 。 關 於 有 車 輛 在 公 共 道 路 違 泊 ，

警 務處 處長 表示 會進 行執 法， 打擊 違泊 行為 。  

5.2.10.3  其 他 事宜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項 目 K 用 地有 一半 範圍 佔用 政府

土 地 。 批 准 靈 灰 安 置 所 發 展 等 同

開 放 土 地 予 靈 灰 安 置 所 作 進 一 步

擴 展。  

R 2  

( 2 )  靈 灰 安 置 所 會 影 響 附 近 鄉 村 的 風

水 。  

 

R 3 至 R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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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應  

( a )  關 於 ( 1 ) ：  

請 參閱 第 5 . 2 . 1 0 . 1 ( a ) 段的回 應。  

地 政 總 署 在 土 地 行 政 階 段 會 按 既 定 機 制 考 慮 佔 用

政 府土 地的 申請 。  

( b )  關 於 ( 2 ) ：  

「 風 水 」 並 非 城 規 會 會 予 以 考 慮 的 相 關 規 劃 因

素 。  

 

5.2.11 對 《 註釋 》作 出的 修訂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在 計 算 「 商 業 ( 1 ) 」 地 帶 和 「 住

宅 ( 甲 類 ) 1 0 」 地 帶 的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時 ， 應 就 政 府 、 機 構 及 社 區

設 施 可 獲 豁 免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設 定

上 限。  

R 2  

回 應  

( a )  關 於 ( 1 ) ︰  

當 局 豁 免 把 政 府 規 定 闢 設 的 政 府 、 機 構 及 社 區 設

施 計 入 地 積 比 率 的 做 法 ， 可 鼓 勵 發 展 商 在 進 行 擬

議 發 展 的 同 時 ， 加 入 需 求 殷 切 的 政 府 、 機 構 及 社

區 設 施 。 所 闢 設 的 政 府 、 機 構 及 社 區 設 施 ， 僅 構

成 發展 項目 的一 小部 分， 而且 規 模 合理 。  

 

 

5.3 提 供 意見 的申 述所 提出 的主 要 理由 及就 該 些申 述作 出的 回應  

5.3.1 R 4 3 就項 目 F 提出 意見 。他 們的 意見 和 規劃 署的 回應

撮 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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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項 目 F (位 於小 瀝源 的擬 議私 人住 宅發 展 )  

5.3.2.1 環 境 方面  

主 要 理由 ／意 見  申 述 編號  

( 1 )  用 地 的 擬 議 發 展 可 能 會 容 易 受 到

源 自 港 鐵 屯 馬 線 和 附 近 鐵 路 道 岔

基 建 設 施 經 空 氣 傳 送 的 鐵 路 噪 音

影 響 。 當 局 應 規 定 日 後 的 項 目 倡

議 人 進 行 詳 細 的 鐵 路 噪 音 影 響 評

估 ， 並 把 有 關 評 估 提 交 環 保 署 批

准 ， 發 展 用 地 亦 須 實 施 足 夠 的 緩

解 措 施 ， 以 確 保 完 全 符 合 法 定 要

求 。  

R 4 3  

回 應  

( a )  關 於 ( 1 ) ︰  

土 拓 署 表 示 ， 顧 問 在 進 行 初 步 環 境 評 審 時 ， 曾 聯

絡 港 鐵 公 司 以 取 得 噪 音 資 料 ， 並 於 繁 忙 時 段 進 行

實 地 噪 音 評 估 ( 包 括 對 港 鐵 屯 馬 線 和 附 近 路 軌 交

叉 口 ／ 鐵 路 道 岔 經 空 氣 傳 送 的 噪 音 進 行 評 估 ) ，

以 確 定 鐵 路 運 作 所 產 生 的 噪 音 水 平 。 初 步 環 境 評

審 總 結 指 ， 在 落 實 建 議 的 噪 音 緩 解 措 施 後 ( 包 括

在 面 向 鐵 路 和 道 路 的 一 邊 裝 設 減 音 窗 ( 擋 音 式 ) 和

建 築 鰭 片 等 ) ， 預 計 不 會 為 擬 議 發 展 帶 來 無 法 克

服 的噪 音影 響 (繪 圖 H - 6 )。  

環 保 署 對 初 步 環 境 評 審 沒 有 負 面 意 見 ， 並 會 要 求

日 後 的 土 地 持 有 人 在 土 地 行 政 階 段 根 據 最 新 資 料

提 交 環 境 評 審 ， 以 就 日 後 的 發 展 計 劃 選 定 和 實 施

適 當的 緩解 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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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諮 詢 政府 部門  

6.1  規 劃 署 曾 諮 詢 以 下 決 策 局 ／ 部 門 ， 他 們 的 意 見 ( 如 有 的

話 ) 已 適 當 收 錄 在 上 文 各 段 ：  

( a )  運 輸署 署長 ；  

( b )  漁 農自 然護 理署 署長 ；  

( c )  環 境保 護署 署長 ；  

( d )  房 屋署 署長 ；  

( e )  政 府產 業署 署長 ；  

( f )  建 築署 總建 築師 ／技 術諮 詢及 圖則 審核 ；  

( g )  社 會福 利署 署長 ；  

( h )  屋 宇署 總屋 宇測 量師 /新 界東 ( 2 )及鐵 路 ;  

( i )  土 木工 程拓 展署 總工 程師 ／專 責事 務 ( 工程 )；  

( j )  土 木工 程拓 展署 總工 程師 ／房 屋工程 3 ；  

( k )  土 木工 程拓 展署 土力 工程 處處 長 ；  

( l )  地 政總 署沙 田地 政專 員；  

( m )  地 政總 署總 產業 測量 師 / 土地 供應 ；  

( n )  民 政事 務總 署沙 田民 政事 務專 員；  

( o )  水 務署 總工 程師 ／建 設；  

( p )  渠 務署 總工 程師 ／新 界南 ；  

( q )  路 政署 總工 程師 ／新 界東 ；  

( r )  警 務處 處長 ；  

( s )  消 防處 處長 ；  

( t )  食 物環 境衞 生署 署長 ；  

( u )  康 樂及 文化 事務 署署 長；  

( v )  機 電工 程署 署長 ；  

( w )  工 業貿 易署 署長 ；  

( x )  路 政署 鐵路 拓展 處總 工程 師／ 鐵路 拓展 1 - 1； 以及  

( y )  規 劃署 總城 市規 劃師 ／城 市設 計及 園境 。  

 

7 .  規 劃 署的 意見  

7.1 備 悉 R 1 ( 部 分 ) 的 支 持 意 見 和 R 4 1 至 R 4 3 所 提 出 的 其 他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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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根 據上 文第 5 . 2 段 的評 估， 規劃 署不 支持 R 1 ( 部分 )及 R 2 至

R 4 0 ( 內 容 與 所 有 項 目 及 《 註 釋 》 的 修 訂 有 關 ) ， 並 認 為 不 應

順 應有 關申 述而 修訂 分區 計劃 大綱 圖， 理由 如下 ：  

( a )  項 目 A 用 地 位 處 火 炭 ， 有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連 接 ， 適 宜 改

劃 為 「 住 宅 (甲 類 ) 8」 地 帶 作公 營 房屋 發 展 ， 以 應付 殷

切 的 房 屋 需 求 。 當 局 已 在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中 就 交 通 、

環 境 、 生 態 、 視 覺 、 園 境 、 空 氣 流 通 、 排 水 、 排 污 、

供 水 及 土 力 等 方 面 進 行 相 關 技 術 評 估 ， 以 確 定 擬 議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不 會 造 成 無 法 克 服 的 技 術 問 題 ( R 1 和

R 2 )；  

( b )  項 目 B 用 地 位 於 火 炭 的 中 心 點 ， 交 通 方 便 ， 適 宜 改 劃

為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作 政 府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

為 該 區 的 居 住 和 就 業 人 口 提 供 需 求 殷 切 的 康 樂 及 社 區

設 施 ( R 2 ) ；  

( c )  考 慮 到 小 瀝 源 工 業 區 及 石 門 商 貿 區 已 轉 型 ， 以 及

《 2 0 2 0 年 全港 工業 用地 分區 研究 報告 》 建議 物色 可供

使 用的 政府 土地 並加 以善 用， 項目 C 1 、 C 2 及 D 的用

地 適宜 改劃 為「 商業 ( 1 )」 地帶 ，而項 目 E 及 F 的 用

地 則 分 別 適 宜 改 劃 為 「 住 宅 ( 甲 類 ) 9 」 和 「 住 宅 ( 甲

類 ) 1 0」 地 帶 。 當局 已 就 環 境、 交 通、 視 覺 、 園 境 及空

氣 流 通 等 方 面 進 行 相 關 技 術 評 估 ， 以 確 定 實 施 適 當 的

緩 解 措 施 後 ， 擬 議 發 展 不 會 造 成 無 法 克 服 的 技 術 問 題

( R 2  、 R 4 1 和 R 4 2 )；  

( d )  項 目 E 的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及 初 步 環 境 評 審 已 評 估 擬 議 發

展 對 交 通 和 環 境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 包 括 香 港 太 古 可 口 可

樂 廠 房 所 產 生 的 交 通 和 環 境 影 響 ) ， 結 論 是 實 施 適 當 的

緩 解 措 施 後 ， 預 料 擬 議 發 展 不 會 造 成 無 法 克 服 的 影

響 。 當 局 認 為現 時 的 「 住宅 ( 甲 類 ) 9」 地 帶 屬 恰 當。 項

目 倡 議 人 須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進 行 進 一 步 的 詳 細 技 術 評

估 ，以 確保 有關 發展 會受 到妥 善管 制 ( R 4 1 和 R 4 2 )；  

( e )  項 目 G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與 該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互

相 協調 ，實 屬恰 當 ( R 2 )；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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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項 目 H 1 、 H 2、 J 及 K 旨在 落實 三宗獲 城市 規劃 委員 會

轄 下 的 鄉 郊 及 新市 鎮 規 劃 小組 委 員 會 同 意 的第 1 2 A 條

申 請 ， 鄉 郊 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在 過 程 中 已 考 慮 土

地 用 途 是 否 協 調 、 申 請 人 提 供 的 理 據 和 技 術 評 估 、 以

及 所 收 到 的 公 眾 及 政 府 部 門 意 見 。 申 請 人 已 就 有 關 申

請 進 行 技 術 評 估 ， 以 證 明 實 施 適 當 的 緩 解 措 施 及 交 通

管 理 方 案 後 ， 擬 議 發 展 不 會 造 成 無 法 克 服 的 技 術 影

響 。 對 《 沙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 S T / 3 6 》 作

出 的修 訂實 屬恰 當 ( R 2 至 R 4 2 )。  

( g )  對 《 註 釋 》 作 出 修 訂 ， 豁 免 政 府 規 定 設 立 的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計 入 總 樓 面 面 積 的 做 法 恰 當 ， 有 助 闢 設

政 府、 機構 或社 區設 施 ( R 2 )。  

8 .  請 求 作出 決定  

8.1 請 城 規 會 在 審 議 各 項 申 述 時 ， 同 時 考 慮 在 聆 聽 會 上 提 出 的 論

點 ， 然 後 決 定 建 議 ／ 不 建 議 順 應 ／ 局 部 順 應 申 述 而 修 訂 分 區

計 劃大 綱草 圖。  

8.2 倘 城 規 會 決 定 無 須 順 應 有 關 申 述 而 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

請 委 員 同 意 ， 整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連 同 其 《 註 釋 》 及 已 更

新 的 《 說 明 書 》 適 合 根 據 條 例 第 8 條 ， 呈 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議 核准 。  

9 .  附 件  

附 件 I  《 沙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S T / 3 7 》

( 縮圖 )  

附 件 I I   《 沙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 S T / 3 6 》的 修訂 項目 附表  

附 件 I I I  申 述人 名單  

附 件 I V  申 述人 所提 交的 申述 書   

附 件 V  2 0 2 3 年 1 0 月 2 7 日 鄉郊 及新 市鎮 規劃 小組

委 員會 會議 記錄 的摘 錄  

附 件 V I  2 0 2 3 年 9 月 1 9 日 沙 田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發

展 、房 屋及 環境 衞生 委員 會會 議記 錄的 摘錄  

附 件 V I I  沙 田規 劃區 的主 要社 區設 施及 休憩 用地 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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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圖 H - 1  項 目 A —概 念設 計圖  

繪 圖 H - 2  項 目 A —截 視圖  

繪 圖 H - 3  項 目 A —概 念景 觀設 計圖  

繪 圖 H - 4  項 目 A —擬 進行 補償 種植 的地點  

繪 圖 H - 5  項 目 E —建 議的 環境 緩解 措施摘 錄  

繪 圖 H - 6  修 訂項 目 F —建 議的 環境 緩解措 施摘錄  

  

圖 H - 1 a 至 H - 1 d  申 述用 地的 位置 圖  

圖 H - 2 a 至 H - 2 g   申 述用 地的 地盤 平面 圖  

圖 H - 2 h  項 目 K — 擬 議 的 穿梭 巴 士 服 務 上 落 客點 及 臨

時 停泊 處  

圖 H - 3 a 至 H - 3 g  申 述用 地的 航攝 照片  

圖 H - 4 a 至 H - 4 j  申 述用 地的 實地 照片  

圖 H - 5 a 至 H - 5 b  周 邊現 有建 築物 高度  

 

 

規 劃 署  

二 零 二四 年三 月  





 

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 第 1 3 1 章 )  

對沙田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 S T / 3 6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I .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A 項  -   把位於黃竹洋街與桂地新村路交界處的一幅用

地由「綠化地帶」改劃為「住宅 (甲類 ) 8」地

帶，並訂明建築物高度限制。  

B 項  -   把位於山尾街東北面的一幅用地由「工業」地

帶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並訂明

建築物高度限制。  

C 1 項  -   把位於安心街以北的一幅用地由「政府、機構

或社區」地帶改劃為「商業 ( 1 )」地帶，並訂

明建築物高度限制。  

C 2 項  -   把位於安心街以南的一幅用地由「休憩用地」

地帶改劃為「商業 ( 1 )」地帶，並訂明建築物

高度限制。  

D 項  -   把 位 於 源 康 街 與 源 順 圍 交 界 處 的 一 幅 用 地 由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商 業

( 1 )」地帶，並訂明建築物高度限制。  

E 項  -   把位於沙田圍路的一幅用地由「休憩用地」地

帶改劃為「住宅 (甲類 ) 9」地帶，並訂明建築

物高度。  

F 項  -   把位於插桅杆街的一幅用地由「政府、機構或

社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住 宅 ( 甲 類 ) 1 0 」 地 帶 ，

並訂明建築物高度。  

G 項  -   把位於源康街的一幅用地由「工業 ( 1 )」地帶

改 劃 為 「 商 業 ( 2 ) 」 地 帶 ， 並 訂 明 建 築 物 高

度。  

eng
打字機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10964號附件II



 

H 1 項  -   把位於銅鑼灣山路的一幅用地由「綠化地帶」

及 「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住 宅

(乙類 ) 3」地帶，並訂明建築物高度。  

H 2 項  -   把位於銅鑼灣山路北端的一幅用地由「綠化地

帶」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  

J 項  -   把 位 於 美 田 路 以 北 的 一 幅 用 地 由 「 住 宅 ( 乙

類 )」地帶及「綠化地帶」改劃為「其他指定

用途」註明「宗教機構及靈灰安置所」地帶。  

K 項  -   把位於大埔公路 (馬料水段 )赤泥坪以南的一幅

用地由「綠化地帶」改劃為「其他指定用途」

註明「靈灰安置所 ( 2 )」地帶。  

 

I I .  就圖則《註釋》作出的修訂項目  

( a )  修 訂 「 商 業 」 地 帶 的「備註」，以納入有關「 商 業

( 1 ) 」及「商業 ( 2 ) 」支區的發展限制條款。  

( b )  修 訂 「 住 宅 ( 甲 類 ) 」 地 帶 的「備註」，以納入有關

「住宅 (甲類 ) 9 」及「住宅 (甲類 ) 1 0 」支區的發展限

制條款。  

( c )  修訂「住宅 (甲類 )」地帶的《註釋》，以納入「公眾

停車場  (只限設於指定為「住宅 (甲類 ) 1 0」 )」在第一

欄用途內。   

( d )  加入新的「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宗教機構及靈灰

安置所」地帶的《註釋》。  

 

 



 

( e )  修訂「其他指定用途」註明「靈灰安置所」地帶的

「備註」，以納入有關「其他指定用途」註明「靈

灰安置所 ( 2 )」支區的發展限制條款。  

 

城市規劃委員會  

 

 

 

2 0 2 3 年 1 1 月 1 7 日  

 



《沙田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ST/37》 

Draft Sha Tin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ST/37 

 

 

申述人名單  

Index of Representations 

 

申述編號  

Representation No.  

提交編號  

Submission No.  

申述人名稱  

Name of Representer 

TPB/R/S/ST/37-R1 TPB/R/S/ST/37-S1 Chow Hiu Laam Felix 

TPB/R/S/ST/37-R2 TPB/R/S/ST/37-S45 Mary Mulvihill 

TPB/R/S/ST/37-R3 TPB/R/S/ST/37-S2 嚴淑芬 

TPB/R/S/ST/37-R4 TPB/R/S/ST/37-S3 丘計 

TPB/R/S/ST/37-R5 TPB/R/S/ST/37-S4 陳展垣 

TPB/R/S/ST/37-R6 TPB/R/S/ST/37-S5 丘伍妹 

TPB/R/S/ST/37-R7 TPB/R/S/ST/37-S6 丘亞波 

TPB/R/S/ST/37-R8 
TPB/R/S/ST/37-S7 

丘東來 
TPB/R/S/ST/37-S28 

TPB/R/S/ST/37-R9 TPB/R/S/ST/37-S8 陳振權 

TPB/R/S/ST/37-R10 TPB/R/S/ST/37-S9 Chan Cham Sum 

TPB/R/S/ST/37-R11 TPB/R/S/ST/37-S10 邱漢光 

TPB/R/S/ST/37-R12 TPB/R/S/ST/37-S11 Roy Sing Yin  

TPB/R/S/ST/37-R13 TPB/R/S/ST/37-S12 丘日紅 

TPB/R/S/ST/37-R14 TPB/R/S/ST/37-S13 Wong Man Wai 

TPB/R/S/ST/37-R15 TPB/R/S/ST/37-S14 Wong Chi Hung 

TPB/R/S/ST/37-R16 TPB/R/S/ST/37-S15 Cheung Mei Yuen Jessica 

TPB/R/S/ST/37-R17 TPB/R/S/ST/37-S16 Yu Yuet Ngor 

TPB/R/S/ST/37-R18 TPB/R/S/ST/37-S17 邱庚有 

TPB/R/S/ST/37-R19 TPB/R/S/ST/37-S18 江麗珍 

TPB/R/S/ST/37-R20 TPB/R/S/ST/37-S19 丘樹房 

TPB/R/S/ST/37-R21 TPB/R/S/ST/37-S20 邱永康 

TPB/R/S/ST/37-R22 TPB/R/S/ST/37-S21 邱李彩珠 

TPB/R/S/ST/37-R23 TPB/R/S/ST/37-S22 黃女 

TPB/R/S/ST/37-R24 TPB/R/S/ST/37-S23 邱福強 

TPB/R/S/ST/37-R25 TPB/R/S/ST/37-S24 Ng Wai Sing 

TPB/R/S/ST/37-R26 TPB/R/S/ST/37-S25 李美玲 

TPB/R/S/ST/37-R27 TPB/R/S/ST/37-S26 丘東梅 

TPB/R/S/ST/37-R28 TPB/R/S/ST/37-S27 邱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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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編號  

Representation No.  

提交編號  

Submission No.  

申述人名稱  

Name of Representer 

TPB/R/S/ST/37-R29 TPB/R/S/ST/37-S29 丘錦培 

TPB/R/S/ST/37-R30 TPB/R/S/ST/37-S30 梁丙嬌 

TPB/R/S/ST/37-R31 TPB/R/S/ST/37-S31 蔡惠群 

TPB/R/S/ST/37-R32 TPB/R/S/ST/37-S32 溫英娣 

TPB/R/S/ST/37-R33 TPB/R/S/ST/37-S33 丘曉珮 

TPB/R/S/ST/37-R34 TPB/R/S/ST/37-S34 陳德貞 

TPB/R/S/ST/37-R35 TPB/R/S/ST/37-S35 丘亞田 

TPB/R/S/ST/37-R36 TPB/R/S/ST/37-S36 丘柏林 

TPB/R/S/ST/37-R37 TPB/R/S/ST/37-S37 丘志林 

TPB/R/S/ST/37-R38 TPB/R/S/ST/37-S38 丘衛權 

TPB/R/S/ST/37-R39 TPB/R/S/ST/37-S39 丘嘉兒 

TPB/R/S/ST/37-R40 TPB/R/S/ST/37-S41 廖慈愛 

TPB/R/S/ST/37-R41 TPB/R/S/ST/37-S42 Swire Coca-Cola HK 

TPB/R/S/ST/37-R42 TPB/R/S/ST/37-S43 Wu Wan Yin Winnie 

TPB/R/S/ST/37-R43 TPB/R/S/ST/37-S44 MTR Corporation Ltd 

 

 

公眾可於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及城市規劃委員會網頁 

<https://www.tpb.gov.hk/tc/plan_making/S_ST_37.html> 查閱就《沙田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ST/37》提出的申述。 

 

Representations in respect of the Draft Sha Tin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ST/37 are available for 

public inspection at the Planning Enquiry Counters of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and on the Town 

Planning Board’s website at < https://www.tpb.gov.hk/en/plan_making/S_ST_37.html>. 

 

https://www.tpb.gov.hk/tc/plan_making/S_ST_37.html
https://www.tpb.gov.hk/en/plan_making/S_ST_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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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planning considerations and assessments as detailed in the Paper.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D) had no objection to the application. 

 

42. Members had no question on the application. 

 

Deliberation Session 

 

43. After deliberation,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approve the application, on the 

terms of the application as submitted to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The permission should 

be valid until 27.10.2027, and after the said date, the permission should cease to have effect 

unless before the said date, the development permitted was commenced or the permission 

was renewed.  The permission was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condition stated in the Paper.  

The Committee also agreed to advise the applicant to note the advisory clauses as set out in 

the appendix of the Paper. 

 

[The Chairman thanked PlanD’s representatives for attending the meeting.  They left the 

meeting at this point.] 

 

 

Sha Tin, Tai Po and North District 

 

 

Agenda Item 9 

 

[Open Meeting]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pproved Sha Tin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ST/36 

(RNTPC Paper No. 8/23) 

 

44. The Secretary reported that the proposed amendment Item A mainly involved a 

public housing development to be developed by the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HKHA) 

in Sha Tin, of which the Housing Department (HD) was the executive arm, and supported by 

an Engineering Feasibility Study conducted by the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CEDD).  Technical assessments for proposed amendment Items C1, C2, D, E 

and F were conducted by AECOM Asia Company Limited (AECOM).  The proposed 

amendment Item G was to reflect a completed hotel development in 2019 under a subsi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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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Limited (SHK).  The proposed amendment Items H1 and H2 

were to take forward the decision of an agreed section 12A application (No. Y/ST/58), and 

AECOM was one of the consultants of the applicant.  The following Members had declared 

interests on the item: 

 

Mr Paul Y.K. Au 

(as Chief Engineer (Works),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 being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who was a member of the 

Strategic Planning Committee and the 

Subsidised Housing Committee of 

HKHA; 

 

Dr C.H. Hau 

 

- being a member of the Urban Forestry 

and Diversity Focus Group of CEDD on 

the study related to the Kau Yi Chau 

Artificial Islands; being an honorary 

professional adviser of CEDD on 

wetland conservation and biodiversity 

enhancement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rritories North; 

conducting contract research projects 

with CEDD ; and having current 

business dealings with AECOM; 

 

Professor John C.Y. Ng - owning a property in Sha Tin; 

 

Ms Carrie K. Y. Leung - owning a property in Sha Tin; 

 

Mr Vincent K.Y. Ho 

 

- co-owning with spouse a property in 

Sha Tin and having current business 

dealings with SHK and AECOM; 

 

Dr Conrad T.C. Wong 

 

- having current business dealings with 

HKHA, SHK and AECOM;  

 

Mr K.L. Wong 

 

- being a member and an ex-employee of 

the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which 

currently had discussion with HD on 

housing development issues; and 

 

Miss Winnie W.M. Ng 

 

- being a Director of the Kowloon Motor 

Bus Company (1933) Limited (K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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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ong Win Company Limited (Long 

Win) and SHK was of the shareholders 

of KMB and Long Win. 

 

45. The Committee noted that Dr C.H. Hau, Dr Conrad T.C. Wong, Messrs Vincent 

K.Y. Ho and Paul Y.K. Au had tendered apologies for being unable to attend the meeting.  

According to the procedure and practice adopted by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as the 

proposed amendment for the public housing development was the subject of amendment to 

the Outline Zoning Plan (OZP) proposed by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D), the interests 

of Members in relation to HKHA and HD on the item only needed to be recorded and they 

could stay in the meeting.  As the properties owned by Professor John C.Y. Ng and Ms 

Carrie K.Y. Leung had no direct view of the amendment sites, and Miss Winnie W.M. Ng 

had no involvement in the amendment items, the Committee agreed that they could stay in 

the meeting. 

 

Presentation and Question Sessions 

 

46. The following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nd consultants were invited to the 

meeting at this point: 

            

PlanD 

Ms Margaret H.Y. Chan - District Planning Officer/Sha Tin, Tai 

Po and North (DPO/STN) 

 

Ms Hannah H.N. Yick - Senior Town Planner/Sha Tin, Tai Po 

and North (STP/STN) 

 

Ms Cherry Ho - Town Panner/Sha Tin, Tai Po and North 

(TP/STN) 

 

Ms Elizabeth Ng  - TP/STN 

 

CEDD 

Mr Lee Kwai Wing - Chief Engineer/Special Duties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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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Lam Chun Tak -  Senior Engineer/4, Special Duties 

(Works) 

 

Mr Wong Kwok Chuen - Senior Engineer/6 

 

Ms Yolanda Kwok - Engineer/1 

 

HD 

Ms Yu Pui Sze, Canetti - Senior Planning Officer/6 

 

Mr Andy Wong  - Senior Architect/5 

 

Mr Howard Tang  - Planning Officer/8 

 

Government Property Agency 

Ms Leung Mei Yin, Ida - Senior Property Manager (Project)1 

 

Consultants 

Ms Cleo Yip - WSP (Asia) Limited (WSP) 

 

Mr Hayes Lam - WSP 

 

Mr Vincent So - WSP 

 

Mr Howard Chan - Ecosystems Limited  

 

Mr Jacky Yeung  - Aurecon Hong Kong Limited  

 

47. With the aid of 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Ms Hannah H.N. Yick, STP/STN, 

briefed Members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OZP,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provision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 and community facilities and open space 

in the area, consultation conducted and departmental comments as detailed in the Paper.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were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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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mendment Item A – to rezone the site to the west of ex-Fo Tan Cottage 

Area from “Green Belt” (“GB”) to “Residential (Group A) 8” (“R(A)8”) 

with a maximum plot ratio (PR) of 6.7 and a maximum building height (BH) 

of 240mPD for a public housing development;  

 

(b) Amendment Item B – to rezone the site at Shan Mei Street to “Government, 

Institution or Community” (“G/IC”) zone with a maximum BH of 140mPD 

for a joint-user complex; 

 

(c) Amendment Items C1, C2 and D – to rezone the sites in Shek Mun and Siu 

Lek Yuen to “Commercial (1)” (“C(1)”) zone with a maximum PR of 9.5 

and BHs of 120mPD/130mPD for commercial developments; 

 

(d) Amendment Items E and F – to rezone the Item E site to “R(A)9” and the 

Item F site to “R(A)10” both in Siu Lek Yuen, with a maximum PR of 5 

and 6, and a maximum BH of 110mPD and 120mPD respectively;  

 

(e) Amendment Item G – to rezone the site to “C(2)” with gross floor area 

(GFA) and BH restrictions to reflect a completed hotel development; 

 

(f) Amendment Items H1 and H2 – to rezone the Item H1 site to “Residential 

(Group B)” with a maximum PR of 2.5 and a maximum BH of 140mPD to 

take forward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on an agreed s.12A application 

(No. Y/ST/58) and to rezone a remnant narrow strip of land under the Item 

H2 site to “G/IC”; and  

 

(g) Amendment Items J and K – to rezone the Item J site to “Other Specified 

Uses” (“OU”) annotated “Religious Institution with Columbarium” and the 

Item K site to “OU” annotated “Columbarium (2)” with GFA, BH and 

number of niches restrictions to take forward the decis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three agreed s.12A applications (No. Y/ST/48, 49 and 53).  

 

48. As the presentation by PlanD’s representative was completed, the Chairman 

invited questions from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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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A Member asked about the land status of sites in Siu Lek Yuen under amendment 

Items D, E, and F, and whether the 2020 Area Assessments of Industrial Land in the Territory 

(2020 AA) was completed.  Ms Margaret H.Y. Chan, DPO/STN, said that the sites of Items 

D, E and F only involved government land.  While the 2020 AA was completed, the study to 

take forward its recommendation on possible rezoning of the “Industrial (1)” zones in Siu 

Lek Yuen to “Residential (Group E)” zones was still underway.  

 

50. The Chairman said that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were mainly to take forward a 

public housing site identified under the “GB” review, a joint-user complex under the “single 

site, multiple use” initiative, the findings of 2020 AA and decis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four 

agreed s.12A applications.  Members agreed to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51. After deliberation,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a) agree to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pproved Sha Tin Outline Zoning 

Plan (OZP) No. S/ST/36 as shown on the draft Sha Tin OZP No. S/ST/36A 

at Attachment II of the Paper (to be renumbered as S/ST/37 upon exhibition) 

and its Notes at Attachment III were suitable for exhibition for public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5 of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the Ordinance); 

and 

 

(b) adopt the revised Explanatory Statement (ES) at Attachment IV of the 

Paper for the draft Sha Tin OZP No. S/ST/36A (to be renumbered as 

S/ST/37)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lanning intentions and objectives of the 

Board for various land use zonings on the OZP; and agree that the revised 

ES was suitable for exhibition for public inspection together with the OZP. 

 

52. Members noted that, as a general practice, the Secretariat of the Board would 

undertake detailed checking and refinement of the draft OZP including the Notes and ES, if 

appropriate, before their publication under the Ordinance.  Any major revisions would be 

submitted for the Board’s consideration. 

 

[The Chairman thanked the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nd consultants for attending the 

meeting.  They left the meeting at this point.] 



( 四 ) 

  負 責 人  

選舉委員 會副主席  

 

  

5 .  主 席 表 示 截 至 提 名 期 結 束，秘 書 處 沒 有 收 到 發 衞 會 副 主 席

的 提 名 表 格。由 於 沒 有 候 選 人 參 選，主 席 宣 布 發 衞 會 副 主 席 職

位 繼 續 懸 空 。  

 

  

通過會議 記錄    

   

二 零 二 三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會 議 記 錄  

(會 議 記 錄 D H E H  5 / 2 0 2 3 )  

  

   

6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  

 

  

續議事項  

 

政 府 部 門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文 件 D H E H  4 3 / 2 0 2 3 )  

 

  

7 .  委 員 一 致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  

 

  

討論事項  

 

擬 議 修 訂 《 沙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 S T / 3 6》 (修 訂 )  

(文 件 D H E H  4 4 / 2 0 2 3 ) (修 訂 )  

 

前 火 炭 平 房 區 西 面 地 盤 作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計 劃  

(文 件 D H E H  4 5 / 2 0 2 3 )  

 

  

8 .  主 席 建 議 合 併 討 論《 擬 議 修 訂〈 沙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 S T / 3 6〉》及《 前 火 炭 平 房 區 西 面 地 盤 作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計

劃 》。  

 

  

9 .  委 員 一 致 同 意 上 述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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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負 責 人  

1 0 .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沙 田 易 康 年 女 士 及 房 屋 署 高 級 建

築 師 ( 5 )黃 冠 樺 先 生 簡 介 兩 份 文 件 。  

 

  

1 1 .  冼 卓 嵐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  

 

( a )  他 欲 了 解 有 關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計 劃 (發 展 計 劃 )的 最 高 可

建 樓 層 數 量 ， 以 及 本 港 有 否 其 他 公 營 房 屋 設 有 避 火

層 ；  

 

( b )  他 關 注 發 展 計 劃 或 會 加 劇 有 關 位 置 的 交 通 擠 塞 情 況 ，

欲 了 解 相 關 部 門 會 否 考 慮 增 設 單 車 配 套 設 施 ； 以 及  

 

( c )  他 欲 了 解 《 沙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 S T / 3 6》

(圖 則 )中 的 修 訂 項 目 共 涉 及 多 少 休 憩 用 地 ， 以 及 區 內

供 市 民 使 用 的 休 憩 用 地 數 量 。  

 

  

1 2 .  主 席 播 放 一 段 影 片 ， 他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  

 

( a )  他 表 示 有 關 影 片 攝 於 早 前 暴 雨 期 間 火 炭 平 房 區 其 中

一 條 排 洪 河 道 附 近。他 關 注 發 展 計 劃 會 否 破 壞 有 關 位

置 的 環 境 ， 以 致 在 惡 劣 天 氣 時 威 脅 居 民 的 財 產 安 全 。

此 外，他 欲 了 解 發 展 計 劃 設 置 河 道 緩 衝 區 的 效 用，以

及 有 關 部 門 能 否 就 排 水 方 面 作 出 相 應 工 程 安 排。他 建

議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民 政 處 )研 究 透 過 鄉 郊 小 工 程 計 劃

修 繕 擬 發 展 範 圍 的 橋 樑 ， 改 善 有 關 位 置 的 河 道 情 況 ； 

 

( b )  他 關 注 發 展 計 劃 對 生 態 環 境 的 長 遠 影 響，並 欲 了 解 文

件 所 示 擬 發 展 範 圍 內 “ 11  個 具 重 要 保 育 價 值 的 物 種

＂ 的 詳 情、發 展 計 劃 對 生 態 的 影 響，以 及 相 關 緩 解 措

施 的 效 用 ；  

 

( c )  他 欲 了 解 有 關 部 門 如 何 考 慮 擬 建 樓 宇 的 高 度。他 認 為

擬 建 樓 宇 高 度 可 參 照 鄰 近 駿 洋 邨 的 發 展 高 度，以 減 少

遮 擋 周 邊 景 觀 ；  

  



( 六 ) 

  負 責 人  

 

( d )  他 表 示 樂 景 街、火 炭 路、松 頭 下 路 、源 禾 路、沙 田 路

等 一 帶 於 繁 忙 時 間 的 車 流 量 甚 高，當 中 樂 景 街 的 擠 塞

問 題 持 續 多 年。他 關 注 發 展 計 劃 將 增 加 區 內 人 口，或

會 進 一 步 加 重 路 面 交 通 負 荷。他 請 有 關 部 門 備 悉 和 跟

進 相 關 情 況。此 外，他 表 示 圖 則 所 示 擬 增 設 的 巴 士 和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車 站 停 車 處 只 有 一 條 車 道，加 上 駿 洋 邨

現 時 未 有 深 宵 交 通 設 施，他 認 為 有 關 措 施 和 配 套 未 能

便 利 市 民 出 行。他 欲 了 解 有 關 部 門 會 否 考 慮 改 善 現 時

的 交 通 和 行 人 通 道 接 駁 配 套 ；  

 

( e )  他 欲 了 解 發 展 計 劃 的 徵 收 土 地 安 排、對 受 影 響 市 民 的

補 償 方 案 ， 以 及 推 展 時 間 表 ；  

 

( f )  他 欲 了 解 火 炭 山 尾 街 擬 建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的 發 展 時 間

表 和 進 度 ； 以 及  

 

( g )  他 不 同 意 改 劃 有 關 綠 化 地 帶 作 “ 靈 灰 安 置 所 ” 用 途 。 

 

1 3 .  鍾 禮 謙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  

 

( a )  他 欲 了 解 擬 建 樓 宇 將 作 出 租 還 是 出 售 之 用、發 展 計 劃

將 涉 及 多 少 個 寮 屋 住 戶，以 及 擬 發 展 範 圍 會 否 提 供 其

他 便 捷 的 交 通 或 路 面 設 施 來 接 駁 駿 洋 邨 的 零 售 設 施 ，

方 便 市 民 往 來 ；  

 

( b )  他 表 示 修 訂 項 目 C、 E 和 F 項 所 涉 土 地 現 時 以 短 期 租

約 形 式 出 租 ， 當 中 部 分 位 置 為 大 型 車 輛 提 供 停 泊 處 。

他 欲 了 解 修 訂 項 目 C 1 項 所 附 設 的 公 眾 停 車 場 能 否 供

大 型 車 輛 使 用。如 否，他 欲 了 解 相 關 的 安 置 安 排；以

及  

 

( c )  他 欲 進 一 步 了 解 修 訂 項 目 C 項 在 改 劃 土 地 用 途 後 的

發 展 詳 情 。  

  



( 七 ) 

  負 責 人  

 

1 4 .  許 立 燊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  

 

( a )  他 關 注 發 展 計 劃 將 深 化 火 炭 泊 車 位 不 足 所 導 致 的 違

泊 問 題。他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檢 視 現 時 實 際 情 況，彈 性 參

照 《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 (《 準 則 》 )以 提 供 停 車 設

施 ； 以 及  

 

( b )  他 表 示 接 獲 插 桅 杆 村 居 民 的 意 見，指 他 們 早 前 受 極 端

天 氣 及 洪 水 影 響。他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檢 視 能 否 從 規 劃 方

面 協 助 改 善 有 關 情 況 。  

 

  

1 5 .  規 劃 署 沙 田、大 埔 及 北 區 規 劃 專 員 陳 巧 賢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  

 

( a )  她 表 示 相 關 部 門 經 檢 討 有 關 綠 化 地 帶 和 考 慮 技 術 評

估 結 果 後，已 物 色 了 一 幅 位 於 前 火 炭 平 房 區 西 面、黃

竹 洋 街 與 桂 地 新 村 路 交 匯 處 的 用 地 作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 

 

( b )  她 表 示 駿 洋 邨 鄰 近 發 展 計 劃，其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約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6 5 米。經 考 慮 擬 議 發 展 位 置 的 地 盤 地

勢、發 展 局 限、周 邊 環 境 及 考 慮 “ 地 盡 其 用 ” 等 因 素

後 ， 限 制 其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2 4 0 米 ，

提 供 住 用 樓 層 (連 平 台 )約 5 0 層 ；  

 

( c )  她 表 示 發 展 計 劃 與 北 面 一 條 半 天 然 河 道 之 間 會 保 留

約 1 0 米 的 緩 衝 區 ， 以 減 少 對 景 觀 、 生 態 和 排 水 等 方

面 的 影 響 ；  

 

( d )  她 表 示 相 關 部 門 會 按 既 定 程 序 收 回 附 近 1 4 個 政 府 土

地 牌 照 ， 而 有 關 發 展 計 劃 無 需 徵 收 私 人 土 地 ；  

 

( e )  她 表 示 是 次 圖 則 的 修 訂 項 目 共 涉 及 約 一 公 頃 “ 休 憩

用 地 ＂ 地 帶 (包 括 C 2 項 約 0 . 4 公 頃 和 E 項 約 0 . 6 公 頃

  



( 八 ) 

  負 責 人  

的 “ 休 憩 用 地 ＂ 地 帶 )，以 及 約 1 . 2 公 頃 “ 政 府、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包 括 C 1 項 約 0 . 8 公 頃、 D 項 約 0 . 1 公

頃 和 F 項 約 0 . 3 公 頃 的 “ 政 府、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

政 府 循 “ 地 盡 其 用 ” 的 原 則 檢 討 有 關 地 帶 的 土 地 用

途 ， 並 對 圖 則 提 出 相 關 修 訂 建 議 ；  

 

( f )  她 表 示 修 訂 項 目 C 1 項 和 F 項 現 時 分 別 提 供 約 1 0 0  個

和 9 0 個 臨 時 泊 車 位 。 根 據 修 訂 項 目 C  1 項 、 C 2 項 和

F 項 的 建 議，改 劃 後 將 提 供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例 如 長 者、

青 少 年、復 康 和 衞 生 署 設 施 等 )，而 C 1 項 和 F 項 位 置

分 別 會 提 供 約 1 5 0 個 和 5 0 個 私 家 車 泊 車 位 ； 以 及  

 

( g )  她 表 示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城 規 會 )轄 下 的 鄉 郊 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 小 組 委 員 會 ) 已 考 慮 沙 田 靜 苑 的 情

況，並 檢 視 有 關 靈 灰 安 置 所 已 闢 設 獨 立 行 人 通 道 和 預

約 到 訪 的 安 排，而 申 請 人 亦 已 提 交 相 關 的 技 術 可 行 性

評 估 (包 括 交 通 管 理 和 環 境 方 面 )。 因 此 ， 小 組 委 員 會

已 同 意 改 劃 有 關 地 帶 作 “ 靈 灰 安 置 所 ” 用 途，相 關 面

積 為 0 . 0 2 公 頃，龕 位 數 目 上 限 不 得 超 過 1  7 1 6 個。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事 務 辦 事 處 負 責 監 察 有 關 牌 照 事 宜，規

劃 署 備 悉 委 員 對 擬 議 靈 灰 安 置 所 的 意 見 。  

 

(會 後 備 註：規 劃 署 已 計 算 各 擬 修 訂 項 目 的 用 地，區 內

會 提 供 約 1 7 6 公 頃 休 憩 用 地 供 市 民 使 用 。 )  

 

1 6 .  黃 冠 樺 先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  

 

( a )  他 表 示 發 展 計 劃 按 照 《 2 0 11 年 建 築 物 消 防 安 全 守 則  

( 2 0 2 3 年 6 月 修 訂 版 )》， 於 擬 建 住 宅 樓 宇 與 最 低 地 面

層 距 離 最 多 2 5 層 的 樓 層 提 供 庇 護 層 (避 火 層 )； 以 及  

 

( b )  他 感 謝 和 備 悉 委 員 就 發 展 計 劃 與 鄰 近 屋 邨 接 駁 安 排

的 意 見 ， 並 表 示 房 屋 署 會 在 詳 細 設 計 時 考 慮 有 關 意

見 ， 以 盡 量 便 利 市 民 通 行 。  

  



( 九 ) 

  負 責 人  

 

1 7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土 拓 署 )總 工 程 師 /專 責 事 務 (工 程 )李 桂 榮

先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  

 

( a )  他 表 示 相 關 部 門 已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探 討 沿 城 門 河 伸 延

單 車 徑 至 擬 議 建 築 物 一 帶 的 可 行 性，惟 結 果 顯 示，有

關 位 置 受 現 有 空 間 和 黃 竹 洋 街 斜 度 等 因 素 所 限 制，故

此 暫 不 考 慮 加 設 單 車 徑 ；  

 

( b )  他 表 示 發 展 計 劃 的 河 道 緩 衝 區 可 減 少 對 棲 息 於 河 道

的 物 種 的 影 響，並 保 留 空 間 作 排 水 之 用。此 外，因 應

早 前 的 暴 雨，土 拓 署 已 聯 絡 渠 務 署 並 了 解 該 河 道 的 水

浸 風 險。參 考 該 河 道 的 水 位 測 量 計，暴 雨 期 間 該 河 道

的 最 高 水 位 約 位 於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5 8 . 5 米 ， 而 發 展 項

目 的 相 關 土 地 平 整 工 程 位 於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約 6 8 米 ，

有 關 位 置 亦 備 有 擋 土 牆 和 其 他 鞏 固 斜 坡 的 設 施 以 抵

擋 洪 水 ， 土 拓 署 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有 關 情 況 ；  

 

( c )  他 表 示 樂 景 街 迴 旋 處 不 在 發 展 計 劃 的 初 步 交 通 和 運

輸 影 響 評 估 範 圍 內，土 拓 署 在 設 計 階 段 時 會 與 運 輸 署

檢 視 有 關 位 置 的 交 通 情 況 ， 探 討 改 善 計 劃 的 可 行 性 ，

相 關 部 門 亦 會 不 時 評 估 發 展 計 劃 一 帶 的 路 面 交 通，適

時 提 出 改 善 措 施 ； 以 及  

 

( d )  他 表 示 發 展 計 劃 將 預 留 車 站 供 巴 士 和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使 用，以 提 供 公 共 交 通 服 務，連 接 鄰 近 的 鐵 路 系 統 和

其 他 地 區 。  

 

  

1 8 .  科 進 顧 問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高 級 生 態 學 家 李 明 洋 先 生 表 示 ，

根 據 初 步 生 態 影 響 評 估 ， 擬 發 展 範 圍 內 錄 有 11 個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物 種，包 括 兩 種 植 物 (金 狗 毛 蕨 及 小 果 柿 )和 九 種 動 物 (鰓 刺 溪

蟹 、 領 角 鴞 、 紅 頭 穗 鶥 、 黑 喉 噪 鶥 、 素 雅 灰 蝶 、 金 斑 蛺 蝶 、 東

亞 家 蝠、銀 環 蛇 及 銅 蜓 蜥 )，而 這 些 物 種 在 本 港 其 他 類 近 的 生 態

環 境 亦 屬 常 見。發 展 計 劃 附 近 的 林 地 適 合 有 關 物 種 棲 息，發 展

  



( 十 ) 

  負 責 人  

過 程 中 亦 會 移 植 和 遷 移 受 影 響 的 物 種，並 提 供 林 地 補 償。因 此，

經 評 估 後 預 計 發 展 計 劃 對 總 體 生 態 的 影 響 並 不 顯 著 。  

 

1 9 .  地 政 總 署 沙 田 地 政 處 行 政 助 理 /地 政 楊 威 多 先 生 表 示 ， 擬

發 展 範 圍 內 估 計 涉 及 十 多 個 牌 照 和 6 0 多 個 住 戶 的 相 關 協 調 工

作 需 時 約 一 年 至 一 年 半 完 成 。  

 

  

2 0 .  運 輸 署 工 程 師 /沙 田 3 彭 綺 蓮 女 士 表 示 ， 石 門 工 業 區 附 近

的 工 業 大 廈 和 擬 發 展 範 圍 的 公 眾 停 車 場 有 泊 車 位 供 大 型 車 輛

使 用 。  

 

  

2 1 .  政 府 產 業 署 高 級 產 業 經 理 (發 展 項 目 ) 1 梁 美 燕 女 士 表 示 ，

政 府 現 就 火 炭 擬 建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推 展 相 關 工 作 ， 而 火 炭 (東 )熟

食 市 場 亦 會 相 應 配 合 展 開 工 程，有 關 部 門 會 與 相 關 持 份 者 保 持

緊 密 溝 通。經 考 慮 區 內 的 整 體 發 展，擬 建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暫 不 考

慮 重 置 有 關 熟 食 市 場 。  

 

  

2 2 .  房 屋 署 高 級 規 劃 師 ( 6 )余 佩 詩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  

 

( a )  她 表 示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會 保 留 房 屋 類 別 的 彈 性，以 配

合 公 屋、綠 表 置 居 計 劃 及 其 他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之 間 的 需

求 轉 變，並 適 時 調 節 不 同 類 別 之 間 的 供 應 量，務 求 更

適 切 地 應 對 市 況 變 動，配 合 社 會 整 體 的 住 屋 需 要；以

及  

 

( b )  她 表 示 發 展 計 劃 會 按 照《 準 則 》的 最 新 指 引，根 據 提

供 的 住 宅 單 位 數 量 來 釐 定 公 營 房 屋 的 住 用 泊 車 位 數

量，並 諮 詢 相 關 部 門 意 見，提 供 合 適 的 公 營 房 屋 泊 車

設 施 。  

 

  

2 3 .  署 理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 2 )何 健 南 先 生 表 示，民 政 處 備

悉 委 員 就 鄉 郊 小 工 程 計 劃 的 意 見，亦 會 了 解 有 關 情 況，適 時 推

展 合 適 的 工 程 。  

 

  



( 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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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鍾 禮 謙 先 生 欲 了 解 石 門 工 業 區 現 有 的 大 型 車 輛 泊 車 位 是

否 可 供 非 有 關 工 廈 業 戶 租 用。此 外，他 關 注 室 內 停 車 場 對 車 輛  

高 度 和 長 度 限 制 未 必 能 配 合 部 分 大 型 車 輛 的 需 要 。  

 

  

2 5 .  許 立 燊 先 生 欲 進 一 步 了 解《 準 則 》現 時 對 住 戶 與 泊 車 位 數

量 比 例 的 要 求 ， 以 及 擬 提 供 公 眾 停 車 場 的 租 約 形 式 。  

 

  

2 6 .  鄭 仲 恒 先 生 關 注 大 廈 停 車 場 的 管 理 方 案 未 必 能 開 放 停 車

場 予 其 他 非 租 戶 或 非 業 戶 司 機 使 用 。 他 欲 了 解 相 關 部 門 參 照

《 準 則 》 釐 定 擬 提 供 的 泊 車 位 數 量 的 考 慮 基 準 。  

 

  

2 7 .  麥 潤 培 先 生 認 為《 準 則 》所 訂 的 住 戶 數 量 與 泊 車 位 比 例 未

能 符 合 市 場 實 際 需 要，導 致 私 營 停 車 場 的 泊 車 位 租 金 亦 隨 周 邊

發 展 調 整 ， 最 終 加 重 市 民 負 擔 。  

 

  

2 8 .  主 席 表 示 ， 發 展 計 劃 的 規 劃 和 相 關 的 安 置 安 排 尤 其 重 要 ，

希 望 有 關 部 門 能 盡 早 向 受 影 響 的 市 民 提 供 最 新 消 息 。  

 

  

2 9 .  陳 巧 賢 女 士 表 示，運 輸 署 已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詳 細 研 究 和 更 新

《 準 則 》，現 時 每 四 至 七 個 公 營 房 屋 單 位 可 提 供 一 個 泊 車 位。釐

定 泊 車 位 數 量 時，有 關 部 門 亦 會 一 併 參 照 並 考 慮 發 展 項 目 與 鐵

路 站 的 距 離 ， 以 及 周 邊 的 交 通 配 套 等 因 素 。  

 

  

3 0 .  彭 綺 蓮 女 士 補 充，石 門 偉 達 中 心 停 車 場 可 供 現 時 使 用 擬 修

訂 項 目 C 1 項 位 置 臨 時 停 車 場 的 大 型 車 輛 租 用 ， 運 輸 署 亦 會 在

擬 建 公 眾 停 車 場 盡 量 安 排 充 足 泊 車 位 數 量 ， 以 供 市 民 使 用 。  

 

  

3 1 .  運 輸 署 工 程 師 /沙 田 1 梁 家 棟 先 生 表 示，相 關 部 門 參 照《 準

則 》並 諮 詢 有 關 部 門 意 見，按 照 擬 建 公 營 房 屋 的 單 位 數 量 和 與

鐵 路 站 的 距 離 等 因 素 釐 定 住 用 泊 車 位 數 目。此 外，松 頭 下 路 和

桂 地 街 交 界 工 業 用 地 發 展 項 目 會 興 建 公 眾 停 車 場，屆 時 可 提 供

約 2 0 0 個 私 家 車 泊 車 位 和 約 1 0 0 個 商 用 車 輛 泊 車 位，而 運 輸 署

亦 計 劃 在 桂 地 街 公 廁 附 近 增 設 電 單 車 泊 車 位。他 表 示 因 應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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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地 多 用 ” 的 原 則，擬 建 火 炭 山 尾 街 聯 用 綜 合 大 樓 亦 設 有 公

眾 停 車 場 ， 以 服 務 區 內 市 民 。  

 

3 2 .  鄭 仲 恒 先 生 表 示，泊 車 位 租 金 能 反 映 市 民 的 實 際 需 求。他

認 為 有 關 部 門 以 發 展 項 目 與 鐵 路 站 的 距 離 釐 定 可 提 供 的 泊 車

位 數 量 並 不 切 合 實 際 需 要。他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正 視 問 題，為 區 內

市 民 提 供 充 足 的 泊 車 位 。  

 

  

3 3 .  鍾 禮 謙 先 生 認 為 有 關 部 門 未 能 有 效 安 置 現 時 使 用 修 訂 項

目 C 項 位 置 泊 車 位 的 大 型 車 輛。他 欲 進 一 步 了 解 有 關 部 門 在 石

門 一 帶 調 查 大 型 商 用 車 輛 泊 車 位 的 方 式 。  

 

  

3 4 .  麥 潤 培 先 生 認 為 有 關 部 門 需 仔 細 考 慮 受 影 響 車 輛 的 泊 車

安 置 安 排。他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於 會 議 後 盡 快 提 供 補 充 資 料，以 供

委 員 參 閱 。  

 

  

3 5 .  衞 慶 祥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  

 

( a )  他 表 示 銅 鑼 灣 山 路 和 赤 泥 坪 村 一 帶 的 居 民 反 對 改 劃

有 關 位 置 (“ 綠 化 地 帶 ” )的 土 地 用 途 。 他 認 為 相 關 部

門 應 正 視 市 民 對 居 住 環 境 的 意 見 ； 以 及  

 

( b )  他 表 示 據 了 解，現 時 仍 有 不 少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等 候 牌

照 申 請 結 果 。 他 認 為 普 光 明 寺 一 帶 的 居 住 人 口 密 集 ，

考 慮 到 有 關 位 置 的 密 度 和 交 通 負 荷，有 關 位 置 不 宜 改

劃 作 “ 宗 教 機 構 ” 及 “ 靈 灰 安 置 所 ” 用 途 。  

 

  

3 6 .  陳 巧 賢 女 士 表 示，城 規 會 已 就 銅 鑼 灣 山 路 和 赤 泥 坪 的 改 劃

申 請 考 慮 相 關 建 議 的 土 地 相 容 性 和 技 術 評 估 結 果。規 劃 署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 。  

 

 

 

 

  



( 十三 ) 

  負 責 人  

3 7 .  主 席 表 示，火 炭 的 泊 車 位 嚴 重 不 足，希 望 相 關 部 門 作 更 長

遠 規 劃。他 亦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於 本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或 之 前 向 發 衞 會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 他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  

 

(會 後 備 註：規 劃 署、運 輸 署 及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已 於 本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向 發 衞 會 提 供 綜 合 補 充 資 料 。 )  

 

  

《 馬 鞍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M O S / 2 7》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文 件 D H E H  5 2 / 2 0 2 3 )  

 

  

3 8 .  陳 巧 賢 女 士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  

 

  

3 9 .  主 席 欲 了 解 指 定 “ 受 規 管 地 區 ” 的 原 因，以 及《 馬 鞍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M O S / 2 7》(大 綱 圖 )經 修 訂 後 會 否 增 加 於

有 關 土 地 申 請 興 建 村 屋 的 難 度，或 會 否 導 致 屋 宇 在 改 建 前 無 需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  

 

  

4 0 .  鍾 禮 謙 先 生 欲 了 解 有 關 “ 受 規 管 地 區 ” 將 由 哪 個 部 門 負

責 執 行 管 制 行 動 及 其 相 關 程 序，以 及 修 訂 大 綱 圖 後 能 否 增 加 執

法 效 率 。  

 

  

4 1 .  陳 巧 賢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  

 

( a )  她 表 示 在 發 展 局 指 定 “ 受 規 管 地 區 ” 前，規 劃 署 在 有

關 位 置 並 無 執 管 權 力，而 梅 子 林 部 分 具 生 態 價 值 的 地

區 環 境 於 近 年 受 人 為 活 動 破 壞，發 展 局 局 長 按《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第 1 3 1 章 ) (《 條 例 》)獲 賦 予 的 權 力 指 定 有

關 位 置 為 “ 受 規 管 地 區 ”，讓 規 劃 監 督 就 不 符 合 大 綱

圖 規 定 的 發 展 採 取 管 制 行 動 ， 以 保 護 有 關 地 區 。 在

“ 受 規 管 地 區 ” 內，除《 條 例 》第 2 1 F 條 列 明 的 情 況

外 ， 任 何 人 不 得 在 有 關 地 區 進 行 或 繼 續 發 展 ； 以 及  

 

 

  

eng
線

eng
線

eng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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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1 0 9 6 4 號附件 V I I  

沙田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主要社區設施和休憩用地供應  

設施種類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的要求  

按分區計劃

大綱圖規劃

人口計算的

要求  

供應  
剩餘／短缺  

(與分區計劃  

大綱圖  

已規劃的  

供應比較 )  

現有供應  已規劃的

供應  

(包括現有

供應 )  

地區休憩  

用地  

每1 00  0 00人  

1 0公頃 #  

5 0 .8 0  

公頃  

 

5 5 .9 6  

公頃  

6 1 .7 2  

公頃  

+1 0 . 92  

公頃  

鄰舍休憩  

用地  

每1 00  0 00人  

1 0公頃 #  

5 0 .8 0  

公頃  

9 9 .3 6  

公頃  

1 1 4 . 70  

公頃  

+6 3 . 90  

公頃  

體育中心  每5 0  00 0至

6 5  0 00人  

設1個 #  

(按地區估算 )  

7  5  7  0  

運動場／  

運動場館  

每2 00  0 00至

2 5 0  00 0人  

設1個 #  

(按地區估算 )  

2  1  1  - 1  

游泳池－  

標準池  

每2 87  0 00人  

設1個場館 #  

(按地區估算 )  

1  2  2  + 1  

警區警署  每2 00  0 00至

5 0 0  00 0人  

設1間  

(按區域估算 )  

1  0  0  - 1  

分區警署  每1 00  0 00至  

2 0 0  00 0人  

設1間  

(按區域估算 )  

2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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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種類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的要求  

按分區計劃

大綱圖規劃

人口計算的

要求  

供應  
剩餘／短缺  

(與分區計劃  

大綱圖  

已規劃的  

供應比較 )  

現有供應  已規劃的

供應  

(包括現有

供應 )  

裁判法院  

( 8個法庭 )  

每6 60  0 00人  

設1間  

(按區域估算 )  

1  1  1  0  

社區會堂  没有既定標準  不適用  1 0  1 1  不適用  

圖書館  每2 00  0 00人  

設1間分區  

圖書館  

(按地區估算 )  

2  3  5  + 3  

幼稚園／  

幼兒園  

每1  0 00名  

3至6歲幼童  

設3 4個課室  

2 5 0個  

課室  

3 3 9個  

課室  

3 5 8個  

課室  

+1 08個  

課室  

小學  每2 5 . 5名  

6至11歲兒童  

設1個全日制  

課室  

(由教育局按地

區／學校網  

估算 )  

7 7 4個  

課室  

8 2 6個  

課室  

8 5 4個  

課室  

+8 0個  

課室  

中學  每4 0名  

1 2至1 7歲  

青少年設1個  

全日制課室  

(由教育局按  

全港估算 )  

6 0 2個  

課室  

9 3 5個  

課室  

9 6 5個  

課室  

+3 63個  

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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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種類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的要求  

按分區計劃

大綱圖規劃

人口計算的

要求  

供應  
剩餘／短缺  

(與分區計劃  

大綱圖  

已規劃的  

供應比較 )  

現有供應  已規劃的

供應  

(包括現有

供應 )  

醫院  每1  0 00人  

設5 .5張病床  

(由醫院管理局

按區域／聯網

估算 )  

2  92 3張  

病床  

3  29 4

張病床  

5  14 4  

張病床  

+ 2  2 21張  

病床  

診所／  

健康中心  

每1 00  0 00人  

設1間  

(按地區估算 )  

5  3  5  0  

 

幼兒中心  每2 5  00 0人  

設1 00個資助  

服務名額 #  

(由社會福利署

按社區估算 )  

2  04 0個  

名額  

5 8 2個  

名額  

7 8 2個  

名額  

- 1  2 58個  

名額 ~  

(由社會福利署

按較大的範圍  

估算所訂的  

長遠目標 ~ )  

綜合青少年服

務中心  

每1 2  00 0名  

6至24歲的人士

設1間 #  

(由社會福利署

按社區估算 )  

6  1 0  1 0  + 4  

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  

每1 00  0 00至  

1 5 0  00 0人  

設1間 #  

(由社會福利署

按服務範圍  

估算 )  

3  3  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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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種類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的要求  

按分區計劃

大綱圖規劃

人口計算的

要求  

供應  
剩餘／短缺  

(與分區計劃  

大綱圖  

已規劃的  

供應比較 )  

現有供應  已規劃的

供應  

(包括現有

供應 )  

長者地區中心  每個人口約  

1 7 0  00 0人或以

上的新發展區

設1間 #  

(由社會福利署

估算 )  

不適用  2  3  不適用  

長者鄰舍中心  每個人口為  

1 5  0 00至

2 0  0 00人的  

新建和重建的  

住宅區 (包括公

營及私營房屋 )  

設1間 #   

(由社會福利署

估算 )  

不適用  1 0  1 3  不適用  

社區照顧服務

設施  

每1  0 00名  

6 5歲或以上的

長者設1 7 . 2個

資助服務名額 # 

(由社會福利署

按地區估算 )  

2  85 7個  

名額  

 

1  16 2

個名額  

1  99 8

個名額  

 

- 8 59個  

名額 ~  

(由社會福利署

按較大的範圍  

估算所訂的  

長遠目標 ~ )  

安老院舍  每1  0 00名  

6 5歲或以上的

長者設2 1 . 3個

資助床位 #  

(由社會福利署

按聯網估算 )  

3  53 8個  

床位  

 

 

1  75 1

個床位  

1  87 1

個床位  

- 1  6 67個  

床位~  

(由社會福利署

按較大的範圍  

估算所訂的  

長遠目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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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種類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的要求  

按分區計劃

大綱圖規劃

人口計算的

要求  

供應  
剩餘／短缺  

(與分區計劃  

大綱圖  

已規劃的  

供應比較 )  

現有供應  已規劃的

供應  

(包括現有

供應 )  

學前康復服務  每1  0 00名  

0至6歲幼童設

2 3個資助服務

名額 #  

(由社會福利署

按地區估算 )  

3 6 1個  

名額  

5 1 9個  

名額  

6 0 9個  

名額  

+2 48個  

名額 ~  

(由社會福利署

按較大的範圍  

估算所訂的  

長遠目標 ~ )  

日間康復服務  每1 0  00 0名  

1 5歲或以上  

人士設2 3個  

資助服務名額 #  

(由社會福利署

按地區估算 )  

9 9 5個  

名額  

 

7 1 5個  

名額  

7 9 5個  

名額  

- 2 00個  

名額 ~  

(由社會福利署

按較大的範圍  

估算所訂的  

長遠目標 ~ )  

院舍照顧服務  每1 0  00 0名  

1 5歲或以上  

人士設3 6個  

資助服務名額 #  

(由社會福利署

按聯網估算 )  

1  55 8個  

名額  

1  02 7

個名額  

1  02 7

個名額  

- 5 31個  

名額 ~  

(由社會福利署

按較大的範圍  

估算所訂的  

長遠目標 ~ )  

日間社區康復

中心  

每4 20  0 00人  

設1間 #  

(由社會福利署

按地區估算 )  

1  1  1  0  

殘疾人士地區

支援中心  

每2 80  0 00人  

設1間 #  

(由社會福利署

按地區估算 )  

1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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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種類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的要求  

按分區計劃

大綱圖規劃

人口計算的

要求  

供應  
剩餘／短缺  

(與分區計劃  

大綱圖  

已規劃的  

供應比較 )  

現有供應  已規劃的

供應  

(包括現有

供應 )  

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  

每3 10  0 00人設

1間標準中心 #  

(由社會福利署

按地區估算 )  

1 . 5  1 . 9  2 . 4  + 1  

註：  

規劃居住人口約為 5 0 8  0 0 0 人。如包括流動人口，整體規劃人口約為 5 3 1  6 0 0

人。所有人口數字已調整至最接近的百位數字。  

備註：  

#  有關要求不包括規劃流動人口。  

~  欠缺的設施數目是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規劃人口計算得出，而社會福利

署 (下稱「社署」 )在評估這些設施的供應時所採用的範圍／地區較大。當

局採用以人口為基礎的規劃標準時，須考慮福利設施的分布情況、不同地

區的供應、人口增長及人口結構轉變所帶來的服務需求，以及不同福利設

施的供應等因素。由於《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就這些設施所訂立的要求

乃長遠目標，在規劃和發展過程中，社署會就實際供應作出適當考慮。政

府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透過長、中和短期策略，物色合適的用地或

處所，以提供更多需求殷切的福利服務。  

2 0 2 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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